S

5 AL

@F}g}\;ﬁ «}gx_/é\:l

EIEEE SR

114 R 2ZF %850

BRI A
CUECRREL SN
5k > X EEF
b AR A
LR
A £ O EREYRERGG AP
E SRR e
CUECRREL SO S i N
e =

FlEE A F'B‘PP Foed1ieEE R AR AKII4EL0? 23p

T PO N
2 Feram % = PR Ty

<

2 2 375 B3 T2 ﬁ‘ TR E o

g&g»: phd R f I

% )
t 13 (Tyf]at,,siﬁﬁ:& ) ¥4 - FHEgTE X2 %49
On+\%?505ﬁf€«%&%;”j-Mﬁt’* %R A =
26982,149~ % p A WII4E37 1pA2F P k> & &
ﬂ*%ﬂﬁf?@oﬁ&%%i%%ﬂ%,?ﬁﬁwdgg
WA GE e A E F 36T 53R kdp(Fmt - 5807 ) » 1
B BEP st (Ma¥ - 5135F - %136? ) P RA
W - AAHFFEFRRS THEREIAAFAE

%— 7



o BET BRI B EF o
B/ A N
(k2 L@ LERZEANGT P 2N AKRD OO%®
OO#000000 BLEHE 3 3o p 2 B E M- BHRALEH E
ooz (TH L) > »w108#117 16F & R
ﬁg?%ilﬁaﬁiﬁiﬁw??(bﬁfab]>ﬂ$ﬂ
’—ﬂ«#ﬁv A RR Y PAA(THE AL IAR) 0 T d M
2o hEEERTPPHREIE kL1 f e k1ML LG
47I§ » d &ﬁ;ﬁ Fe 1 ARTE P B A AR R B HRAE 0 R
4oz s X 1T 44 > RSGSH113#2 3" B ik
e 5 PF'«EQE E‘&Z'EEQ‘%-‘% D A IAREY AR FR
o T RS B e FIRER - X R0t 114E40 ]
6~17F ﬁfw;‘ﬁéé PR LG R EFRE L% IR
Ty A e iEEz Ak RAjEHI010EF 18R ‘
ML B AT Sk P EI For
T ﬁﬁifbé\‘fx—\@%‘i(pﬁ HE- ¥ 4
&0 B3R 2 54930 1 F 49505 R T2 TR i R F
WA A EHSIER L E r»i)%v:i WO AN A - R 1 AR
P2 k33,0208 8,500 (3850 14281, 31389, 76
37~ + 21, 70688, 737~=3,0208 8,500~ ) xjEL
i o
Ermg t L1 BRG52BHFEGLRL AL F
oo A iR R #6085 1,240~ (R L) 0 e B R
Fo 4 2 ARPpAR e 3064354, 555 % (A 0 FEHA - o
ﬁ)’“%“%@4ﬁﬁﬁﬁﬁﬁpp@ 2 A HPIR B do 25
43215, 089%(#\7&; » M Z AT ) 0 R AZIEA-24918 2, 3
24~ (3554 1 3750,981~+45471, 343%—491,@2 324
~ogf) P EIERE -
EVr 43114227 19p 115 H G & ig2 4230114722 28p +
B a1k 2 AR AL T A B iRk
£ 8% 4%~ FHiF T2 Jw‘z%?367v, ~ %4901F ~ % 50b00%

<
2



S AT *.7\! %

RAGFFAAE S HR43,01280,824~ > 2 H tl32695;
2,149~ A 11437 1P A2 iF 1 p o > 33 & 715503 8 2
F1E > B9 2428 8,67h~p R F 4 TR e R AEFY
PAZE P L B EFIFOE L AIL > TP R
f&i—*ﬁﬂ;}\iﬁo

N

‘r‘ﬁ*
‘E\

77’%’%&5‘&; T\,ﬁiﬁﬂ‘* Z %’ A

(:)“fa"‘f~%*iﬁzr15~17~40~43i47x T, mw{,'ra

W42 & & 53308 7,500~ 0 RAA112#47 10p w
W 54028686, 500 % (7 L) 0 Ak 4o 27195, 447~

(gﬁga’%%ﬂ5§10wiﬁzﬁ%’@bﬁﬁmnAZE%mi
1,000~ R4 Gaa3 pimm Ai Rt €475 12860
6,500~ o x &4R113#3" SGSHe % - 551 %Eﬂ*%}\‘ﬁ’ .
W 3Re w5 B iED, 49358 ~ 1,60998 2 42 4 > & sk

WERY RFUPBE R > RBERRKLEL 2% %
®113#97% SGS% — = Agsk4r 4 (AA10-11) ~ 11447 S
GS% = FZApsk+ 4 (A®3l) » s X123 FE L+ FIE2
A ERAT AR A EA - 151724521 1% ¥ ik
AL EN R TIRPFER O KT IARE O E WA
REPE) I EP F R R F ARG ARG B
ﬂwﬁ’&%
1 e 5 e AR

3L E
i

2

SR ~ SR P WRE RS STV ~ RS
B2 FHBE22ZHBIFPELIFIAIE NS HLFE
AR E i Fzon EeSCShRHETBELL IR SR
Mo gL g~ RLAAgRITA A HTI20H



RoAR T AT EE  ARL A 1I0EAdTEF AL E
oz AR A %’fﬁi,fﬁilﬁi-%?:‘;]u‘Bf':—f 438 %1 ~6 ~
8~ 101}\ > '51:11 ER3IWE X ENF1208 527 5 T

o R ﬁﬁi%#%>mW$’*ﬁ¢%A;g
1VAd B RERAWAIF A FFIIEAL N0
' -7@@$p%'¢d%fmli%°

HF2BENT AL BEHE LAY IR ETLT6
1AEE Y 88%72 000~ » ¥ &1 483 ot id
EMPREF AERP P RE S EAELITEY H
T A 176514 000~ % x 42 32 % 88% 2, 000
Ao e R2AIFIEET Y > RE X BAHEI3F ], 3027

(Z) HAAERATILRZ 2 - VR 4L L5 %2
WP LEP T F IR IREENM T R T A
TZQZ'K{E»;}F]T‘I‘ EHE N AESE FRE #\%?#%”‘L,PKE‘\]P)\* AR
@%$1ﬁ5~1ﬁ&?ﬁﬂﬁjggwg\ﬂ 2 AP T

FRPASEDTERE AL 35 Bk A 6
%1]?4%}?}%2 /ﬁi}%_;)?/?#\ .

EPFIAR R R IR R
FEEMEE BERANE P lfﬁ#&ﬁyi#p Ca
1B R 2 TRPR K AR IR B R KR 2
MANG PIAEBB IR I RERF AR A
SE @*"*,%ﬁ#%ﬂrﬂwg%fﬁiﬁﬂéviﬁﬁ
EWtu%%wﬂ#Fmﬁﬂﬂp?iﬁﬁﬁifﬁﬁw L {78
_wiF”’ﬁlﬁﬂﬁ TR FREIRIL  ARB RGBT 2
FREEp AL EH ALY BAied o 3 BN HRE M E
@ﬁ%%ﬂ’fﬁﬁ¢fﬁgﬁkiéﬂ%éﬁélﬂ&%
10 A E e e v d 2l R §
13: AT a Rk pl109#£32 20p %\#f?rft’* Foiits 1 ax
FRFR S VERLITORANAS LY 0 H LA
E’@%iﬁﬁﬁﬁkﬁﬁ%aé’1ﬁﬂ@’ﬁé&%&

..,\\

(s
BN
%

£mA



i

B3k f o A 2 2F )R pE o

(iz113&528p ~113&724p ~113&7% 13p € KR Eeéx 11

JETY11p BEHE > itk *“113;?9 3OB H"JI*SGS'%@* =X
A ERAE 2 L T A 1 ARk A e &% 5 2 90% 0 1 i SGSAF
RIFL L o PTINL v 4, 27558 # (e Fw22.1%) ~ iy
3R A 5 6877 44 & (p2d FHH7.3%) > & A X 12X 9%
10 ~ “’18"%%2 ~ 438~ %200F %29 2 A E 9% 10
: ”2 478 ~ % 18iE %278 87 & 1 o it

|

. . 1, . VY
31091B£%€51H4ﬁ45Mﬂ_bi@ﬁH§§%1%73%
74,000~GHx 5 g&m&&4%¢10&a x4 Hp B§ﬂ979
x2h=1®7,375584,000~) » 2 Hie L Flht Az
N N O L I 1 T 4*1 8678 8,494~ - z?a

l%&-?%&#’%ﬂ"kf’}ini BJE?}%A?}‘#O_—E’;%‘%%EQ
1-]/%!%7»3’%; IF;;»“]*JL ]’"—L%‘EF i_‘:-j,E;‘}" o 2._&[—.£7‘ ’TlJ’L'J/i‘ , //ET_ :
%Vﬁ“iéﬁ{ﬁo

AN

A @ /] TR R 3
2 o2

IR S §

Sron B

4
2 =
BErA LR FF AL LG A FEE Y A ERP
4
2

A
-
3
e
1
e
|

4
Ju



SHXEZ AA#H O ARAFS TR AR TR - D T
T‘éiﬁ.ﬁ’ifi;ﬂ‘gioxﬁ_f Jﬁ ’ﬁéik“/L’—-""é%
G- wxLafro B Gl BHEPFLTY K
R A R B G RS R -
TR A7

=\$4mwiijrﬂé o Byt > XX T KPP K

B SR N “J-x}; ;“7:‘-\—,54%*”3?]7‘”
T (M) MARBZHBHE > 3 §
ﬁ?ﬁ4’@ﬁawﬁ%7$ﬁ;$m7—w’¢i
1&QW@LM‘E%m@?<(ﬁamhﬂﬂﬁaaj

—
o~
2

=

=5

#4
J
(w
P
Em
N
F_L
\_.\

>~ e
+‘§*@ﬂk

33 US0RL 5 B -

AEF AL IR 2 AW SR ¥

Fa1frE Y E"P}%r.‘:_i,l!/%i T N 7 7 P RN A O

/# 71482 3% i% » m éhﬁ-;ﬁ@l Akl g v ,,<—:§.7H;}J-§
g

SEYCEESIICERETEE S SRR S 2 L

P (TRhE)REFEEIRRL B RAGRIIHL Y
g z,—%,i-n;‘grf_fa Pd & R4 o FRANE R Z B
AT DM o o FEFEYELTHRHE G GHRP
o AR TR T AR 5 P o 5T 3 (THRRE) B
HaP 22 I REEE I Nk GRFZ R R
H-%1RP2p2%R&EZEFTHE -, > 516z 1O
TOREEIry AEREI P AR E R WA D2
‘i"r’a‘fr“ért BE AR R B e L SRR 0 AR
ERiSAFARLGEE  RdoFle 3 @2 W I WRFP B8 %
272 E® e RAF IR FRIBE - 0 S
Faro A GAEE LKL A A RkE I FE S
it RAFREMRZREZ 17 AL PRI BER
K e F
=

v
T P LIRS
%

c\h}

M ‘é‘”‘““zﬂ&\‘ﬁf‘rjﬂlf
ROZBTRERILE QAP - RELEA G LY E 2 G
lﬁ@%~ﬁaﬁ% ﬁ’%ﬁ%bﬁﬁﬁﬁ’&%%%%

w®
St
mi



I
=
I
\__
F
4
i
o
2N
)
S
o
S;j.\?
N
:,_:;
E
N
SR
4
B
Ol
N _\_‘H\
N
)

2
d
.%i‘i%?ﬂ*iii?%’ﬁﬂiﬁﬁgﬁiﬁE’%
k4 ‘7¢ﬁrijméoa%i%ﬁa%$ﬁil
2R PR REAHM L EREFT T R
B SR A e NI #127 I pB~Fi R LALH-
AR A e o TR AT AR YRR E
A e
ER *&&@ﬁﬁ%4’<?
ﬁ%%%ﬁ% %
*HRBEAT »EL—
A2 RE TP g 7 F

m
£
*;.
?,
-
o3
. W
i
\ﬁ)
F’E“\r

T e 32meyz oy i |
BEOFEE JCHRENRNFEL TREHAET
3 3

3
AR g R § R G £ Y
élwﬁ%?;#w# AT L R s
1420 mSGSH1I3£27 268 1k £37 8 o5 4 ik

>
?'\I!
ETIRS
o

/\;u‘w,%—'%ﬂzfi.uﬁfﬁéﬁﬁ%% A3 %LT%W VLT
& w5 B iEb, 49358 1,609:&1”#&\ ' R BT T € R T
KEUPBE xS RBEERFEEE > 2113#97 SGS
%—rﬁ%#@~1MﬁMS@%;ir$%i’%ilﬁ.
M RE L FE2 AL BN R EL 6p BEH
10117 3p gx%ed~111E117 1P ¢ ia‘”&r 1114%12”
4 ~113#5

150 € R %8~ SCSHHIFL L skt 4!
18P R EH ~113ETY 4P € R~ 113877 11 p B
~113ET77 15p 3k e s~ 113#97 3p € k4~ SCGSH

CASS



- SUA SRS A LGP 2 BT AT SR A % XD~ A
PeAc L 43P ~SGSF = m;%%%ﬁ%% A BBWP 2B

P~ %D068F > 7 %39F ~ %41F > - %159F ~ %160
%101F ~ %163F ~ %155F ~ %157% ~ %5697 ~ %1
59 2 %500F > - F27TFE 2 %120F ~ %4 %107 2 %35
9F ) » ¥ ASGS*113#2% 26p & F £37 835f9 S A
KAk > REAII3EDY 8P €3/ -KHEW113£52 6p &5
ZI13ETP6p B> 230113277 4p € R KBEWHTSC
Sig =2 F2:2100% 85 > 42 T3 113& T2 11 p B ¥EH
HAarRh 2501137 9% RSGSAFSRPF 2 & 5 3 2 290% 2 +F » fa
SGS% — = AFS % v 93 S84k % AL 2 A ki 90%

Food P ars RACSTARIP AL I AN FiT
ForRASHREAILLT CBRKTIAEF - K% TR
TP AFIRFBRLZGHREZ B ER S (ARE 2

%20F 3 %456 F )ror BERF E_A110&72 2112837 > 2 A
SGS*+113# 2% 26F 2 R E3* 8P 4%k 2 o » 7m W 1137 %
ERY T pREIBYALEF 2> (ARt 4 %368

TP ABRMIERA243%7 <2 > p A A umEpH e i
L o T ESCSAE R R 0 AR R R £ ORAD

LIEa Al =

Lﬁilﬁliwﬁipﬁ 1A VARG B EE
AN R 7 R R R S E

A RA108# 11 15p 372 A 9T ME kS md o

AP ade e F PP 0 Tad A pktaeg a7



e

) e
~rv

Veo

<

N

EF_._.

2
|

7 —

a
T > &

i

o
iz

&

%)

I+

NR—

&

=
v
NN—

[} L\

[

H
NS
=

-3

N

N

e % 2 L

1

7
~~

/E_ s

e i
2

ol

G

R

BE (1086-24 8) kT if

xR

I

[ A

2]
-

& A
IS Am
LT o
\eo MM..I
N 2
el Ty
B oy
.7 e 3
e 2
KL
e ,ﬂfm
SEN
* ®
- o

T
# @
& i
g o
e
H@&
Ty
AL ey
¢
F 4
o
r ¥
2 W

T

=
Nl

N

v

\E:

d
=

NI

;
[

21 0T % 2 4Lz

2
|

5

-
|

1*

X4 7
3L

=
=N
)

-
7K

2113277 4P ¢

oo A 1137 11 p

P!
d

%

MU A e 220 113E 97 A SCSHE S P 3 5 &

]

£
7

£100% &

3
—~—

573
m

T SCSiE B

“.’

> 3£90%

VRN R IR EA113E49 7

2

%
N

SGS ﬁé—,ﬁ}u

—~

%38

]

i

LN

%917 )

AL (A ® =

>
P

2
|

%% 2 LINE

2

<
=N

—_—

» 2L g el

A8 |
B!
[

— 2
— X
—

23 113£47 16~ 17p

i3

)
—

RAZ dn T

2
|

A

’

1 A2 B

’ ,i’
- ’:’Li‘ /"

P

3

ML N T

113890 K redh % X Aokt 4

d A2

m

AR



P v

._\.qt

C

N

[
Sy B

\-‘m

I

&%

[

\4

=

2

TN

= Z_
g,g%ﬁn@%$¢%$ﬁwmi—%ﬁﬁﬂili
313,319 763~ % 1,7068 8, 737~ * 4 -

1RAL AR 0 e E O FAF ~ FOFENEE A
49m$\%5MM‘%£u’iiﬁf‘¢ﬁ ot~ =2
491&2 3247 A 4 > 5 &12d 7

IAEFZGEBIEHT R F&ﬁhﬁ*k ISR
4 o 7 17654, 000~ ~ 21 A2 ¢ 7 887 2, 000% » &
TP EIEP (& FFEBBIED )T R ﬂé%'@%ﬁﬁp
Z 2 ﬁi?@_%ﬂ’ o F % R A ot R 2 A7 Fu LA I
%iﬁ%nfﬁﬁalwﬁB-Mmi?&ﬁw%%#%ﬂﬁgiﬁ
rg%%@kﬁﬁﬁﬁJam#@;fb H - F R
(AFe¥w %3937 2 %4667 ) 2 A8 w42 F P £4E
#%%i’@%ﬁﬁ%’@ﬁm&li@%ﬁﬂ$ﬁ’@%

IEAL R GE R UL T A R %
437H0,981~ > f # ¥

g
p
| ;J

)

¥} 1‘4—

‘:n

AN ’-3 » M‘\' ‘\E—‘ é-?-

C'zs
-§\-\
I

[]
~
<

S>< rb\

+.
THA
7 iE

2R A Z TR R Y AR AT A S P F R
?flﬁ*l%%\ﬁilﬁgﬁiiﬁﬁw%ﬁin@ﬂ
AP FTEI I m pARE R IARH? Bhfodiz 5
2}

v

= B2

ELR* 2 REZINERY R RIARL D FRL AR
318 AR X do AR B e AR e 2 d

oo AT ERREF > R IH T §REEE A H

e i AR LETEE SR RE - $031E

0F ~ %0T1FE ~ %5697 » £ 7 %397 ~ %437 % %302

E'—) R+ ? P'\ﬂﬁ;/‘L * ek o ;:,,ﬁ ¥ A %?vaﬁwﬁ%‘r%i &

bk B &E‘f GEALE P HE Adoiid od 1+ E

b BAKEUFHAE HREDL o BB R § LA

7N

42 doi o Hygm i skdoiitd = .7 F oo ';L FAk 2 3

4
>
iy
O
IS

‘-%;:

C



1454%1,343~ » 5 * &4k o
NIl s R R I SN FAE S ROIEHTE NE F 67
i~ %490%% ~ 500 R TR e R £ 3,01280,8
24~ > 2 3¢ 3,26982,149~p [14#37 [ p A2 5H P
%%if&ﬂ} Dt E 2 A 0 B¢ 2428 8,675~ p XA E i
4\:m@v§m#‘i%mi“ M\,L/F i QNI < VRl
ﬁLﬁ&S’;%ﬂw @ﬂpﬂ?,rﬁwhﬁ7§ﬂrj% By
WA TR AR o B2 G R AEREd o Rl S
S A2 a5k 0 Trm %—?ﬁ]v & & PR AL e
S ABRFEE P AGEE IS I ERTH
Ah pﬂ_jﬁ%\—» ?g‘pﬁ  EANRBLE)S 0 3E P U E z:'gj‘:li
2% S A AmE PG - HEP o
Al AR RA S REA > B4 ¢ oo
v = EN & 114 = 11 ! 28 2
RE Y- iE F MBIk

A2 Ao AR BT R EE20p e A D
ﬁ%,%@,ﬁj 2 12d > L?&z:«é-%ﬁg ESF S -3 T#gg_,hieg;’iA

2 ARG A o ded ERMFRA Y Y 0 - SR FE S
)% o
4 e EN Y 114 = 11 ! 28 P
TRTF EkE
+
B
TR |1 ARIE P A A

TR A M E MR As A4
s EFGTER)  |FGTER)
15 2Rk oo X 2~ $00.10% 1882, 687~ 2387, 313~

17 hagE s FBRE T (0.10% |18 2,687~ 2387,313~

40 EMLER S 0.80% |146&1,496~ 189358, 504~

42 ThEEZp R >(0.10% |18F2, 687~ 2397,313~

#+t—8



(\ER)

(L7 REHE LR
fo ~ ok R Bk R
LT 4
P F AR B
1h¢ o nERL
FREY L)
43 DX PR A(Z£1(0.50% |9183,435~ 11856, 565~
ANESR LX - B RN
Vi ¥ ¥ & "3 £
%)
44 | EH g ~#|0.70% |137F0,153~ 17789, 847~
1RERIILFHR
&
45 |SGSteE % iz = |1.50% |27480,300~ 35589, 695~
46 (%) * P~ 1.50% |27480,305~ 35089, 695~
FpAlZBEr g%
mEY S 3T
b
47 (%) * LB~ |1.50% |27480,300~ 35089, 695~
Ep 424 2 7 7%
WEE A 3T
AR
3t 1,25184,060~ |1,6258 5,940~
¢ & % 6255, 703~ 812,797~
K 1,31389, 763~ |1,706% 8, 737~
i3 =
I PO 1 EXNEFEGTET) & g BGTET)
| B TR 2263 8,000~ 3608 6,470~
2 |EMREE 218 ~ 1680, 141~
3 ?\ii.‘*:ir%’\ﬁ’"”f’** 1185,500~ 1186,409~
4 |FEBRITT 25287, 840~ 19985, 260~
b [T EFF 241 3,900~ 241 3,900~
6 |1 R PiEIT 368 ~ 318 2,37~

#+=R




(\ER)

T RS 536,000~ 0=
8§ |z Hitmy |30~ 0~
|3+ 6087 1, 240~ 6433 4, 555~
AR £ 3R 358 3,315~
## & 5% 157,666~
B 3780, 981~
A =
76 =X | A FEIE P i £ G R
1 |+ %2 258 7,700~
2 |E97 4Pz X2 R 3,450~
3 |DIiEw Py A sdTE 185,870~
4 |3mF s 19% 3,500~
o |kE ~ERGF 5,500~
6 kT B 21587, 800~
T | TP AR 235,000~
8 |4 i2H 28 ~
9 | FHED 339,000~
10 [kt 95 ~
11 | = 8 ke B4~ 37 e B30 1082, 370~
12 |8 %ris gk 3,000~
13 |#iE & 285,357~
14 | wrigpeit 438 4,491 ~
15 |2 7B 2R HERY 238,429~
16 |[FEH4 288 8,333~
17 |fEmipEmd4 1835, 968~
18 | =3k gt = W% 2 7 28 ~

#t=%




(\ER)

19 |[RfFw X iz 4R 487,619~
20 [mh PiE A4 631,429~
21 | 6CMEF %rix 1,920~

22 | HriE gk 6, 000~

23 | A1 3% 1,000~

24 |K2275T5 fi Fidir HB 4 9% 3,000~
25 |[fE1 g3 6, 728 ~

26 |9GT % Fif47 % 5, 500~

27 |TAF-DUF-Kep "B s = i3 kg pet 19582, 100~
28 AR5 184,025~
3+ 4328 5,089+~
. & 0% 2186, 254~
B3 45451, 343~

$+ma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建字第8號
原      告  文諺水電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詹文寬  
訴訟代理人  詹明諺  
            張立業律師
上一人複代  陳奐均律師
理人    
被      告  金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西仁  
訴訟代理人  黃捷琳律師
            林桂聖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依兩造所簽訂之工程合約書（下稱系爭工程契約）、材料合約書（下稱系爭材料契約）第4條、第5條約定及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269萬2,149元及自民國114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原告於本院審理時，就請求給付價金部分追加民法第367條為請求之依據(本院卷二第80頁），並變更聲明如後所示（本院卷七第135頁、第136頁），核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追加訴訟標的，並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符合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
　㈠被告為興建訴外人潤隆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位於基隆市○○區○○段000000地號等5筆土地內之海洋都心一期橫濱星野區集合式住宅大樓（下稱系爭大樓），於108年11月15日與原告簽訂系爭工程契約及系爭材料契約(合稱系爭合約)，除由原告承攬系爭大樓之水電消防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並由被告向原告購買水電消防材料施作系爭工程。系爭工程共分為47項，由被告按工程項目比例發放工程款項及材料款項，原告已完成系爭工程並交付予被告，依SGS於113年2、3月間檢驗及同年9月間複驗結果，系爭工程尚有部分瑕疵尚待修補，被告遂指示原告修補改善剩餘瑕疵，並定於114年4月16、17日進行複驗，但被告拒絕原告進場配合查驗，係以不正當行為阻止條件之成就，依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視為被告給付系爭合約尾款之期限已屆至，且工作有無完成與工作有無瑕疵或是否驗收合格，係屬二事，工作有瑕疵或未驗收合格，屬於民法第493條至第495條規定之瑕疵擔保責任，被告不得據此拒絕給付尾款，惟原告尚有如附表一所示工程項目之尾款3,020萬8,500元(計算式：工程款項1,313萬9,763元＋材料款項1,706萬8,737元＝3,020萬8,500元）未獲支付。
　㈡又兩造於系爭工程契約第23條約定原告應分攤工地管理費用，原告依約應分攤608萬1,240元(未稅)，惟被告自應給付原告之承攬報酬扣款643萬4,555元（未稅，詳附表二所示），且就非屬原告依約應分攤項目自原告之承攬報酬扣款432萬5,089元(未稅，詳附表三所示)，共超額扣款491萬2,324元(計算式：37萬0,981元＋454萬1,343元＝491萬2,324元，含稅)，自應退還原告。
　㈢原告於114年2月19日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於114年2月28日前給付系爭工程尾款及超額扣款，被告並未付款，為此依系爭合約第4條、第5條約定及民法第367條、第490條、第505條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3,512萬0,824元，及其中3,269萬2,149元自114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中242萬8,675元自民事追加暨準備四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陳明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抗辯略以：
　㈠原告與被告簽訂系爭工程契約，承攬系爭工程，經兩造合意由原告提供系爭工程材料，故另行簽訂系爭材料契約，原告所提供之消防、水電等材料必須施工安裝於系爭工程，重在工作之完成，兩造法律關係應為承攬關係，原告依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系爭材料契約之買賣價金，並無理由。
　㈡對附表一項次15、17、40、43至47之未付款金額不爭執，惟項次42依合約金額為330萬7,500元，原告於112年4月10日向被告請款286萬6,500元(含稅)，經被告扣款271萬5,447元(含稅)後，匯款15萬1,053元予原告，被告就項次42僅餘44萬1,000元因原告債務不履行而未付款，原告重複請求286萬6,500元。又依據113年3月SGS檢驗結果，系爭工程就機電、消防部分分別有高達5,493項、1,609項之缺失，原告雖數次於會議中承諾限期修繕完成，然修繕進度嚴重落後，不論係依113年9月SGS第一次複驗缺失（被證10、11）、114年4月SGS第三次複驗缺失（被證31），系爭工程仍有高達上千項之缺失，故原告並未完成附表一項次15、17及45之工作。另依系爭合約、水電工程投標須知、水電工程合約附件、施工補充說明㈢、施工說明書總則、電氣工程施工規範、給排水消防工程施工規範等相關約定及水電工程竣工資料內容，原告就項次40、42至47之工作內容包含：專有部分自檢及檢附報告書與相片、配合辦理專有部分之驗收交屋、專有部分交屋後之修繕、公設自檢及檢附報告書與TV攝影、提出與現場相符及資料齊全之移交清冊與竣工圖以完成共用部分移交管理委員會、配合第三公正單位SGS檢驗並修繕缺失以完成共用部分移交管理委員會、自管理委員會驗收完成起履行12個月及24個月保固責任等，然原告自110年底起即經常性人工短缺，迄未完成工作，依系爭工程契約第5條第4項第1、6、8、10款、第11條第3項及系爭材料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被告得暫停計價，且針對SGS檢驗報告所列缺失項目，依照113年9月3日會議及系爭合約中所附原告簽立的工程承攬放棄書、材料放棄書(合稱系爭放棄書)的內容，已由被告代為雇工另委由其他廠商完成部分工作，尚有許多工作未及代為僱工施作，原告應不得向被告請求給付未領的工程款。
　㈢系爭工程契約第23條約定，原告應負擔工程營造險保費176萬4,000元及工程管理費88萬2,000元，另系爭工程契約附件「各項管理費用分擔說明」載明原告共應分擔11項費用，其中第1項即為保險費176萬4,000元及工程管理費88萬2,000元，加計第2項至第9項等費用，原告共應分擔903萬1,302元(含稅)，顯然未達原告所主張之金額。另依系爭合約、施工說明書總則、電氣工程施工規範等相關約定，於原告有「未依被告指示完成改善之缺失、未於指定期限內辦理完成或修繕完成之項目、工程品質瑕疵而有修繕必要、剩餘之磚砂石等或廢料未於當日下午清除完畢、工地周圍排水溝因本工程施工發生損壞或淤積廢土砂石未隨時修復及清除整理、現場打石及補縫及廢管線未於當日收工時搬移至指定集中地點、工地廢料雜物及臨時設備未清除整理、現場材料及設備及管線未於當日收工搬移至指定集中地點、工程廢棄物未自行清出場、原告之生活廢棄物未自行清運被告指定地點、未於當日收工時將施工範圍內整理清潔及將廢料及垃圾等均逕行運出」等情形，依約被告均得自行雇工處理，相關代為雇工之費用均得自被告應付工程款中優先扣抵，不足部分被告仍得向原告請求，且原告多次於會議同意由被告自行雇工代原告進行工作，被告並於歷次扣款時將扣款通知書交由原告簽收，原告並無異議，且自109年3月20日起持被告扣款後付款發票報稅，可證被告扣款均係基於兩造約定所為，並行之有年，原告主張有超額扣款情形云云，並無理由，亦已罹於承攬報酬請求權之2年消滅時效。
　㈣依113年5月8日、113年7月4日、113年7月13日會議紀錄、113年7月11日聯繫單，原告應於113年9月30日前就SGS第一次複驗報告書所示系爭工程缺失改善率至少達90%，惟依SGS複驗報告書，機電部分仍有4,275項缺失(改善率僅22.1%)、消防部分仍有687項缺失(改善率僅57.3%)，依系爭工程契約第10條、第18條第2、4項、第20條第2項及系爭材料契約第10條、第16條第2、4項、第18條第2項與系爭工程契約附件「施工說明書總則」壹.五.㈢及貳.二.㈥之約定，以自113年10月1日起暫計至114年4月14日止之逾期違約金1億7,375萬4,000元(計算式：合約總價4億4,100萬元×逾期日數197日×2‰＝1億7,375萬4,000元），及其他被告因原告未完成工作代為雇工已支付而尚未扣款之費用1,867萬8,494元，與系爭工程債權抵銷，如有不足，則另向原告求償。並答辯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准供擔保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經查，兩造於108年11月5日訂立系爭合約，由原告承攬系爭工程，且約定原告應就興建系爭大樓分擔如本院卷一第33頁所示費用，及系爭合約所附原告簽立系爭放棄書之內容如本院卷一第145頁、第147頁所示，而被告尚積欠原告附表一所示工程項目之尾款，並對原告扣款如附表二、三所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合約、各項管理費用分攤說明、系爭放棄書在卷可憑(本院卷一第21頁至第45頁、第71頁、第145頁、第147頁)，此部分事實堪信為真正。
五、原告主張已經完成系爭工程，請求被告給付3,512萬0,824元本息，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本院判斷如下：
　㈠原告主張系爭材料契約之性質為買賣契約，有無理由？
　⒈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又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約定由承攬人供給材料者，其材料之價額，推定為報酬之一部。民法第490條定有明文。準此，契約約定由承攬人供給材料之情形，雖就材料之內容及其計價之方式為具體約定，除當事人之意思重在工作物（或材料）財產權之移轉，有買賣契約性質者外，應推定該材料之價額為報酬之一部，當事人之契約仍應定性為單純承攬契約（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45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兩造因系爭工程所訂立之契約，非僅系爭材料契約，尚有系爭工程契約，即原告除提供水電、消防材料外，並為水電、消防工程之施作，而為所謂連工帶料之約定，且系爭材料契約第4條約定：「㈠詳細材料標單項目、數量及單價經由乙方（即原告）確實核算並同意，若非依本約規定辦理工程變更，乙方決不藉口任何理由要求加價，願照本合約造價及圖說規定全部完工。」，第5條約定「㈠依附件付款估驗明細，請款辦法所載『工程進度』計價。經甲方（即被告）核對該期完成之工程數量後予以估驗，估驗時需附估驗估價單、施工照片及自主檢查表等資料。」，第16條約定：「㈡甲方驗收時如有查與規範不符或不合格之處，得責令乙方立即拆除在甲方指定時間內無償修改完善後報請複驗，經複驗合格後才得視為通過，但如因乙方無法於指定時間內修繕完畢，甲方得動支乙方未領工程款自行僱工修繕；…」，綜上可知，被告係為興建系爭大樓，而將水電、消防工程發包予原告施作，原告提供材料係為完成工作，被告則依工程進度估驗計價給付報酬，兩造並未就移轉材料所有權另為約定，而著重於勞務之給付及工作之完成，依前開說明，系爭材料契約之性質應屬承攬契約甚明。原告主張兩造分別簽立系爭工程合約、系爭材料合約，被告既已受領材料，依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一所示材料款，自無理由。
　㈡原告主張已完成系爭工程，依系爭合約第4條、第5條約定及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一所示項目之工程款1,313萬9,763元及1,706萬8,737元本息，有無理由？
  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其已完成系爭工程云云，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對此負舉證責任。原告雖主張系爭大樓已於111年12月1日取得使用執照，足見其已依約施作系爭工程完成云云，並提出系爭大樓使用執照為證(本院卷一第47頁)。然於完成主體工程以及部分指定項目，確認室內隔間及建築物主要設備等與設計圖樣相符者，即可核發使用執照，至於自來水、電、瓦斯等管線，必須取得使用執照後才可施作，此觀建築法第70條第1項、第73條第1項本文規定即明，自不能因取得使用執照，即認系爭工程亦已完成。
　⒉查系爭工程契約第18條第8項及系爭材料契約第16條第8項約定：「乙方配合第三公證單位查驗並修繕缺失。」、系爭工程契約第22條及系爭材料契約第20條約定：「本合約未盡事宜，除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外，並由雙方協議之；該工地協調會議之會議記錄視為合約之等同效力。」被告抗辯原告自110年底即經常性缺工，遂由被告另行代為雇工施作部分工程項目，但SGS於113年2月26日至同年3月8日就系爭大樓公設初驗所出具之檢驗報告書，系爭工程就機電、消防部分分別有高達5,493項、1,609項之缺失，原告雖數次於會議中承諾限期修繕完成，然修繕進度嚴重落後，依113年9月SGS第一次複驗缺失、114年4月SGS第三次複驗缺失，系爭工程仍有高達上千項之缺失等情，已提出111年4月6日聯繫單、110年11月3日會議紀錄、111年11月1日會議紀錄、111年12月15日會議紀錄、SGS檢驗報告書檢驗缺失總結說明、113年5月8日會議紀錄、113年7月4日會議紀錄、113年7月11日聯繫單、113年7月15日會議紀錄、113年9月3日會議紀錄、SGS第一次複驗缺失總結說明及機電複驗未改善缺失項目、消防複驗未改善缺失項目、SGS第三次複驗檢驗缺失總結說明及機電第三次複驗未改善缺失項目、消防第三次複驗未改善缺失項目、代為僱工之請款單、協力廠商扣款通知書、點工單、報價單、統一發票、工程承攬合約書等為證(本院卷一第567頁、第568頁，卷五第39頁、第41頁，卷一第159頁、第160頁、第151頁、第153頁、第155頁、第157頁、第569頁、第159頁至第500頁，卷七第27頁至第120頁、卷九第10頁至第359頁)，可見SGS於113年2月26日至同年3月8日就系爭大樓公設初驗後，原告於113年5月8日會議承諾於113年5月6日進場至113年7月6日修繕完成，及於113年7月4日會議承諾機電SGS達成率需達100%供查驗，被告並於113年7月11日以聯繫單通知原告於113年9月底SGS複驗時修繕率至少達90%以上，惟SGS第一次複驗結果，仍有多項缺失未改善完成而未達90%以上。由上可知，原告所承攬系爭工程確有諸多缺失尚待改善，且原告所提暘元工程公司、維晟水電工程行、鼎峰資源有限公司、鼎群工程行開具之請款單及施作照片(本院卷三第25頁至第456頁)所示時間是在110年7月至112年3月，係在SGS於113年2月26日至同年3月8日初驗之前，亦僅提出3戶驗屋照片，並自承竣工圖尚未經審核完成(本院卷九第368頁)，且未提出項次42、43所示文書，自不足以證明其已將各項缺失改善完成，並經SGS複驗完畢，被告辯稱原告承攬之系爭工程並未依系爭合約完工，被告乃另行代為雇工施作部分工程項目等語，堪予採信。
　⒊又原告於108年11月15日訂立系爭合約書出具系爭放棄書，其中工程承攬放棄書載明：「立書人文諺水電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承攬貴公司基隆德安段B區（1086-2地號）水電消防工程(統包)並簽訂工程承攬合約(下稱本合約)，保證將依貴公司指示與本合約約定施作。倘若本公司未如期達到本合約約定之施工標準、工作物或提供之材料有瑕疵、欠缺合約約定之品質、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之使用或未履行、違反本合約任一義務等，本公司同意遵照貴公司指示即刻改善、補正或履行。若逾期仍未改善、補正或履行至貴公司驗收合格止，本公司同意貴公司無須通知即得逕行終止或解除本合約，並得另覓其他包商承攬，且貴公司得無條件拒絕本公司請款，本公司同意拋棄已施作之工作成果及材料之相關權利，亦不得再向貴公司為任何請求或主張。」材料放棄書亦載明：「立書人文諺水電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承攬貴公司基隆德安段B區（1086-2地號）水電消防工程(統包)，並簽訂買賣合約(下稱本合約)，保證按照貴公司規定期限內完成交貨，且提供之材料符合本合約約定品質及一般通常效用，亦具備現今科技或專業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倘本公司未依貴公司通知期限交貨、提供之物有瑕疵、違反本合約任一義務等，本公司同意遵照貴公司指示即刻改善、補正或履行。若逾期仍未改善、補正或履行至貴公司驗收合格止，本公司同意貴公司無須通知即得逕行終止或解除本合約，並得另覓其他包商承攬，且貴公司得無條件拒絕本公司請款，本公司同意拋棄已施作之工作成果及材料之相關權利，亦不得再向貴公司為任何請求或主張。」系爭放棄書是原告因承攬系爭工程，於締結系爭合約時邀同連帶保證人本諸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自主決定出具予被告，非屬定型化契約，基於「契約嚴守」及「契約神聖」之原則，原告自應受系爭放棄書內容拘束。惟原告於113年7月4日會議承諾機電SGS達成率需達100%供查驗，被告並於113年7月11日以聯繫單通知原告於113年9月底SGS複驗時修繕率至少達90%以上，於SGS第一次複驗結果，仍有多項缺失未改善完成而未達90%以上，已如前述，至於被告員工陳璽任於113年4月7日傳送之LINE訊息(本院卷二第91頁)，僅係通知SGS將就系爭大樓公設於113年4月16、17日進行第三次複驗，並非另外訂定原告改善、補正或履行之期限，足證原告未依被告指示於113年9月底以前完成如附表一所示工程項目，而由被告代為雇工施作部分工程項目，故依系爭放棄書，原告就已施作之工作成果及材料部分，應無條件放棄一切系爭工程之權利，並不得計價請款，且被告是否終止系爭合約，不影響原告就系爭工程已施工部分應負保固責任及辦理結算程序，系爭工程迄未辦理結算完成，與兩造約定之項次46、47付款方式不合，原告自不得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一所示項目之工程款1,313萬9,763元及1,706萬8,737元本息。
　㈢原告主張被告超額扣款，依系爭合約第4條、第5條約定及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二、三所示合計491萬2,324元本息，有無理由？
　⒈系爭工程契約第23條約定原告應就興建系爭大樓分擔總工程款4‰保險費176萬4,000元、2‰工程管理費88萬2,000元，及實作實算項目(包含零星採購項目)需逐期負擔總價4‰保險費及2‰工程管理費，另必須分攤如附表二所示費用，為兩造所不爭執，且被告自109年3月30日起於各期估驗扣款時已交付「代墊款請扣款對應表」及依扣款後付款金額開立統一發票(本院卷四第393頁至第466頁)，原告未曾向被告反映有超額扣款情事，顯違反常情，何況系爭工程迄未辦理結算，原告主張被告就系爭契約約定應分擔費用超額扣款，請求被告給付37萬0,981元，自不可取。
　⒉被告抗辯附表三所示費用是依系爭合約、施工說明書總則、電氣工程施工規範、水電工程合約安全範等相關約定，由被告先自行雇工處理，而自被告應付工程款中優先扣抵之代為雇工費用，且原告多次於會議中同意由被告自行雇工代原告進行工作，被告並於歷次扣款時將扣款通知書交由原告簽收，原告並無異議等情，已提出相關約定、會議紀錄及代墊扣款對應表、扣款同意書等件為證(本院卷一第531頁、第540頁、第571頁、第569頁，卷五第39頁、第43頁至第302頁)，原告如認被告不應扣款，豈有可能於扣款通知書上簽名長達數年，雖稱係遭被告要脅不付款而在扣款通知書上簽名云云，並未舉證以實其說，難認真正。原告既已簽名確認被告之扣款，其臨訟主張如附表三是不當扣款，請求被告給付454萬1,343元，為不足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合約第4條、第5條約定及民法第367條、第490條、第505條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3,512萬0,824元，及其中3,269萬2,149元自114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中242萬8,675元自民事追加暨準備四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失所依附，併予駁回。原告之請求既無理由，則被告為時效抗辯及抵銷之主張，即無審酌之必要，附此敘明。　　　
七、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調查證據之聲請，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予論述、調查，一併說明。
八、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陳湘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敘述上訴之理由，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並按他造當事人
之人數附具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
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洪儀君
附表一：
		項次

		工程項目

		未付款比例

		工程部分未付款金額(新臺幣)

		材料部分未付款金額(新臺幣)



		15

		各層公共空間、梯間照明及開關插座器具安裝完成

		0.10%

		18萬2,687元

		23萬7,313元



		17

		外牆燈、景觀燈穿線及器具安裝完成

		0.10%

		18萬2,687元

		23萬7,313元



		40

		室內交屋完成

		0.80%

		146萬1,496元

		189萬8,504元



		42

		交屋各戶自檢完成(各戶電器給排水驗收、排水及給水檢測並附報告書及照片，若未成立管理委員會，以建設公司點交為準)

		0.10%

		18萬2,687元

		23萬7,313元



		43

		公設自檢完成(含排水支、幹管清洗及TV攝影並檢附報告書)

		0.50%

		91萬3,435元

		118萬6,565元



		44

		配合移交清冊、竣工圖提交並審核完成

		0.75%

		137萬0,153元

		177萬9,847元



		45

		SGS檢驗及修繕完成

		1.50%

		274萬0,305元

		355萬9,695元



		46

		(保固)使用執照取得日起12個月需辦理結算完成，方可請領

		1.50%

		274萬0,305元

		355萬9,695元



		47

		(保固)使用執照取得日起24個月需辦理結算完成，方可請領

		1.50%

		274萬0,305元

		355萬9,695元







		小計

		1,251萬4,060元

		1,625萬5,940元



		稅金5%

		62萬5,703元

		81萬2,797元



		總計

		1,313萬9,763元

		1,706萬8,737元







附表二：
		項次

		分攤項目

		合約金額(新臺幣)

		扣款金額(新臺幣)



		 1

		環境清潔費用

		226萬8,000元

		360萬6,470元



		 2

		清潔材料費用

		21萬元

		16萬0,141元



		 3

		民生垃圾桶費用

		11萬5,500元

		11萬6,409元



		 4

		營建廢棄物費用

		252萬7,840元

		199萬5,260元



		 5

		鋁門窗美容費用

		24萬3,900元

		24萬3,900元



		 6

		施工電梯操作手費用

		36萬元

		31萬2,375元



		 7

		塔吊操作手費用

		5萬6,000元

		0元



		 8

		第三公正單位代驗費

		30萬元

		0元







		小計

		608萬1,240元

		643萬4,555元







		超額扣款金額

		35萬3,315元



		稅金5%

		1萬7,666元



		總計

		37萬0,981元







附表三：
		項次

		分攤項目

		扣款金額(新臺幣)



		 1

		打石工

		25萬7,700元



		 2

		E9戶4樓臥室裝修復原

		3,450元



		 3

		D棟牆面挑高灰鏡拆裝

		1萬5,870元



		 4

		堆高機

		19萬3,500元



		 5

		水車、道路清潔

		5,500元



		 6

		水電點工

		215萬7,800元



		 7

		臨時鎖損壞

		2萬5,000元



		 8

		鐵捲門修繕

		2萬元



		 9

		石材點工

		3萬9,000元



		 10 

		油漆點工

		9萬元



		 11

		天花與壁面修補、新增檢修孔

		10萬2,370元



		 12

		踢腳板點工

		3,000元



		 13

		衛浴設備

		2萬5,357元



		 14

		衛浴配件

		43萬4,491元



		 15

		各戶陽台空調銅管修繕

		2萬8,429元



		 16

		燈具遺失

		28萬8,333元



		 17

		衛浴設備遺失

		18萬5,968元



		 18

		公設鋁板天花清潔美容

		2萬元



		 19

		閱覽區天花毀修復

		4萬7,619元



		 20

		暖風機遙控器遺失

		6萬1,429元



		 21

		6CM踢腳板

		1,920元



		 22

		踢腳板點工

		6,000元



		 23

		木工修繕

		1,000元



		 24

		K2275T馬桶蓋遙控器遺失

		9萬3,000元



		 25

		租工管理費

		6,728元



		 26

		9G7系統櫃拆裝

		5,500元



		 27

		14F-D1灑水頭爆開造成裝潢水損賠償

		19萬2,100元



		 28

		租約工

		1萬4,025元







		小計

		432萬5,089元







		稅金5%

		21萬6,254元



		總計

		454萬1,343元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建字第8號

原      告  文諺水電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詹文寬  

訴訟代理人  詹明諺  

            張立業律師

上一人複代  陳奐均律師

理人    

被      告  金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西仁  

訴訟代理人  黃捷琳律師

            林桂聖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3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

    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

    ，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

    依兩造所簽訂之工程合約書（下稱系爭工程契約）、材料合

    約書（下稱系爭材料契約）第4條、第5條約定及民法第490

    條、第505條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2

    69萬2,149元及自民國114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嗣原告於本院審理時，就請求給付價金部

    分追加民法第367條為請求之依據(本院卷二第80頁），並變

    更聲明如後所示（本院卷七第135頁、第136頁），核係基於

    同一基礎事實追加訴訟標的，並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

    符合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

　㈠被告為興建訴外人潤隆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位於基隆市○○區○○

    段000000地號等5筆土地內之海洋都心一期橫濱星野區集合

    式住宅大樓（下稱系爭大樓），於108年11月15日與原告簽

    訂系爭工程契約及系爭材料契約(合稱系爭合約)，除由原告

    承攬系爭大樓之水電消防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並由被告向

    原告購買水電消防材料施作系爭工程。系爭工程共分為47項

    ，由被告按工程項目比例發放工程款項及材料款項，原告已

    完成系爭工程並交付予被告，依SGS於113年2、3月間檢驗及

    同年9月間複驗結果，系爭工程尚有部分瑕疵尚待修補，被

    告遂指示原告修補改善剩餘瑕疵，並定於114年4月16、17日

    進行複驗，但被告拒絕原告進場配合查驗，係以不正當行為

    阻止條件之成就，依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視為被告給付

    系爭合約尾款之期限已屆至，且工作有無完成與工作有無瑕

    疵或是否驗收合格，係屬二事，工作有瑕疵或未驗收合格，

    屬於民法第493條至第495條規定之瑕疵擔保責任，被告不得

    據此拒絕給付尾款，惟原告尚有如附表一所示工程項目之尾

    款3,020萬8,500元(計算式：工程款項1,313萬9,763元＋材料

    款項1,706萬8,737元＝3,020萬8,500元）未獲支付。

　㈡又兩造於系爭工程契約第23條約定原告應分攤工地管理費用

    ，原告依約應分攤608萬1,240元(未稅)，惟被告自應給付原

    告之承攬報酬扣款643萬4,555元（未稅，詳附表二所示），

    且就非屬原告依約應分攤項目自原告之承攬報酬扣款432萬5

    ,089元(未稅，詳附表三所示)，共超額扣款491萬2,324元(

    計算式：37萬0,981元＋454萬1,343元＝491萬2,324元，含稅)

    ，自應退還原告。

　㈢原告於114年2月19日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於114年2月28日前

    給付系爭工程尾款及超額扣款，被告並未付款，為此依系爭

    合約第4條、第5條約定及民法第367條、第490條、第505條

    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3,512萬0,824元，及其中3,269萬2

    ,149元自114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其中242萬8,675元自民事追加暨準備四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陳明准供擔

    保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抗辯略以：

　㈠原告與被告簽訂系爭工程契約，承攬系爭工程，經兩造合意

    由原告提供系爭工程材料，故另行簽訂系爭材料契約，原告

    所提供之消防、水電等材料必須施工安裝於系爭工程，重在

    工作之完成，兩造法律關係應為承攬關係，原告依民法第36

    7條規定請求系爭材料契約之買賣價金，並無理由。

　㈡對附表一項次15、17、40、43至47之未付款金額不爭執，惟

    項次42依合約金額為330萬7,500元，原告於112年4月10日向

    被告請款286萬6,500元(含稅)，經被告扣款271萬5,447元(

    含稅)後，匯款15萬1,053元予原告，被告就項次42僅餘44萬

    1,000元因原告債務不履行而未付款，原告重複請求286萬6,

    500元。又依據113年3月SGS檢驗結果，系爭工程就機電、消

    防部分分別有高達5,493項、1,609項之缺失，原告雖數次於

    會議中承諾限期修繕完成，然修繕進度嚴重落後，不論係依

    113年9月SGS第一次複驗缺失（被證10、11）、114年4月SGS

    第三次複驗缺失（被證31），系爭工程仍有高達上千項之缺

    失，故原告並未完成附表一項次15、17及45之工作。另依系

    爭合約、水電工程投標須知、水電工程合約附件、施工補充

    說明㈢、施工說明書總則、電氣工程施工規範、給排水消防

    工程施工規範等相關約定及水電工程竣工資料內容，原告就

    項次40、42至47之工作內容包含：專有部分自檢及檢附報告

    書與相片、配合辦理專有部分之驗收交屋、專有部分交屋後

    之修繕、公設自檢及檢附報告書與TV攝影、提出與現場相符

    及資料齊全之移交清冊與竣工圖以完成共用部分移交管理委

    員會、配合第三公正單位SGS檢驗並修繕缺失以完成共用部

    分移交管理委員會、自管理委員會驗收完成起履行12個月及

    24個月保固責任等，然原告自110年底起即經常性人工短缺

    ，迄未完成工作，依系爭工程契約第5條第4項第1、6、8、1

    0款、第11條第3項及系爭材料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被告

    得暫停計價，且針對SGS檢驗報告所列缺失項目，依照113年

    9月3日會議及系爭合約中所附原告簽立的工程承攬放棄書、

    材料放棄書(合稱系爭放棄書)的內容，已由被告代為雇工另

    委由其他廠商完成部分工作，尚有許多工作未及代為僱工施

    作，原告應不得向被告請求給付未領的工程款。

　㈢系爭工程契約第23條約定，原告應負擔工程營造險保費176萬

    4,000元及工程管理費88萬2,000元，另系爭工程契約附件「

    各項管理費用分擔說明」載明原告共應分擔11項費用，其中

    第1項即為保險費176萬4,000元及工程管理費88萬2,000元，

    加計第2項至第9項等費用，原告共應分擔903萬1,302元(含

    稅)，顯然未達原告所主張之金額。另依系爭合約、施工說

    明書總則、電氣工程施工規範等相關約定，於原告有「未依

    被告指示完成改善之缺失、未於指定期限內辦理完成或修繕

    完成之項目、工程品質瑕疵而有修繕必要、剩餘之磚砂石等

    或廢料未於當日下午清除完畢、工地周圍排水溝因本工程施

    工發生損壞或淤積廢土砂石未隨時修復及清除整理、現場打

    石及補縫及廢管線未於當日收工時搬移至指定集中地點、工

    地廢料雜物及臨時設備未清除整理、現場材料及設備及管線

    未於當日收工搬移至指定集中地點、工程廢棄物未自行清出

    場、原告之生活廢棄物未自行清運被告指定地點、未於當日

    收工時將施工範圍內整理清潔及將廢料及垃圾等均逕行運出

    」等情形，依約被告均得自行雇工處理，相關代為雇工之費

    用均得自被告應付工程款中優先扣抵，不足部分被告仍得向

    原告請求，且原告多次於會議同意由被告自行雇工代原告進

    行工作，被告並於歷次扣款時將扣款通知書交由原告簽收，

    原告並無異議，且自109年3月20日起持被告扣款後付款發票

    報稅，可證被告扣款均係基於兩造約定所為，並行之有年，

    原告主張有超額扣款情形云云，並無理由，亦已罹於承攬報

    酬請求權之2年消滅時效。

　㈣依113年5月8日、113年7月4日、113年7月13日會議紀錄、113

    年7月11日聯繫單，原告應於113年9月30日前就SGS第一次複

    驗報告書所示系爭工程缺失改善率至少達90%，惟依SGS複驗

    報告書，機電部分仍有4,275項缺失(改善率僅22.1%)、消防

    部分仍有687項缺失(改善率僅57.3%)，依系爭工程契約第10

    條、第18條第2、4項、第20條第2項及系爭材料契約第10條

    、第16條第2、4項、第18條第2項與系爭工程契約附件「施

    工說明書總則」壹.五.㈢及貳.二.㈥之約定，以自113年10月1

    日起暫計至114年4月14日止之逾期違約金1億7,375萬4,000

    元(計算式：合約總價4億4,100萬元×逾期日數197日×2‰＝1億

    7,375萬4,000元），及其他被告因原告未完成工作代為雇工

    已支付而尚未扣款之費用1,867萬8,494元，與系爭工程債權

    抵銷，如有不足，則另向原告求償。並答辯聲明：⒈原告之

    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准供擔保宣告

    免為假執行。

四、經查，兩造於108年11月5日訂立系爭合約，由原告承攬系爭

    工程，且約定原告應就興建系爭大樓分擔如本院卷一第33頁

    所示費用，及系爭合約所附原告簽立系爭放棄書之內容如本

    院卷一第145頁、第147頁所示，而被告尚積欠原告附表一所

    示工程項目之尾款，並對原告扣款如附表二、三所示等情，

    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合約、各項管理費用分攤說明、

    系爭放棄書在卷可憑(本院卷一第21頁至第45頁、第71頁、

    第145頁、第147頁)，此部分事實堪信為真正。

五、原告主張已經完成系爭工程，請求被告給付3,512萬0,824元

    本息，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本院判斷如下：

　㈠原告主張系爭材料契約之性質為買賣契約，有無理由？

　⒈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

    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

    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

    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

    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

    意推解致失其真意。又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

    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約

    定由承攬人供給材料者，其材料之價額，推定為報酬之一部

    。民法第490條定有明文。準此，契約約定由承攬人供給材

    料之情形，雖就材料之內容及其計價之方式為具體約定，除

    當事人之意思重在工作物（或材料）財產權之移轉，有買賣

    契約性質者外，應推定該材料之價額為報酬之一部，當事人

    之契約仍應定性為單純承攬契約（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

    第145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兩造因系爭工程所訂立之契約，非僅系爭材料契約，尚有系

    爭工程契約，即原告除提供水電、消防材料外，並為水電、

    消防工程之施作，而為所謂連工帶料之約定，且系爭材料契

    約第4條約定：「㈠詳細材料標單項目、數量及單價經由乙方

    （即原告）確實核算並同意，若非依本約規定辦理工程變更

    ，乙方決不藉口任何理由要求加價，願照本合約造價及圖說

    規定全部完工。」，第5條約定「㈠依附件付款估驗明細，請

    款辦法所載『工程進度』計價。經甲方（即被告）核對該期完

    成之工程數量後予以估驗，估驗時需附估驗估價單、施工照

    片及自主檢查表等資料。」，第16條約定：「㈡甲方驗收時

    如有查與規範不符或不合格之處，得責令乙方立即拆除在甲

    方指定時間內無償修改完善後報請複驗，經複驗合格後才得

    視為通過，但如因乙方無法於指定時間內修繕完畢，甲方得

    動支乙方未領工程款自行僱工修繕；…」，綜上可知，被告

    係為興建系爭大樓，而將水電、消防工程發包予原告施作，

    原告提供材料係為完成工作，被告則依工程進度估驗計價給

    付報酬，兩造並未就移轉材料所有權另為約定，而著重於勞

    務之給付及工作之完成，依前開說明，系爭材料契約之性質

    應屬承攬契約甚明。原告主張兩造分別簽立系爭工程合約、

    系爭材料合約，被告既已受領材料，依民法第367條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一所示材料款，自無理由。

　㈡原告主張已完成系爭工程，依系爭合約第4條、第5條約定及

    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一所示項

    目之工程款1,313萬9,763元及1,706萬8,737元本息，有無理

    由？

  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

    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其已完成系爭工

    程云云，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對此負舉證責任。原告

    雖主張系爭大樓已於111年12月1日取得使用執照，足見其已

    依約施作系爭工程完成云云，並提出系爭大樓使用執照為證

    (本院卷一第47頁)。然於完成主體工程以及部分指定項目，

    確認室內隔間及建築物主要設備等與設計圖樣相符者，即可

    核發使用執照，至於自來水、電、瓦斯等管線，必須取得使

    用執照後才可施作，此觀建築法第70條第1項、第73條第1項

    本文規定即明，自不能因取得使用執照，即認系爭工程亦已

    完成。

　⒉查系爭工程契約第18條第8項及系爭材料契約第16條第8項約

    定：「乙方配合第三公證單位查驗並修繕缺失。」、系爭工

    程契約第22條及系爭材料契約第20條約定：「本合約未盡事

    宜，除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外，並由雙方協議之；該工地

    協調會議之會議記錄視為合約之等同效力。」被告抗辯原告

    自110年底即經常性缺工，遂由被告另行代為雇工施作部分

    工程項目，但SGS於113年2月26日至同年3月8日就系爭大樓

    公設初驗所出具之檢驗報告書，系爭工程就機電、消防部分

    分別有高達5,493項、1,609項之缺失，原告雖數次於會議中

    承諾限期修繕完成，然修繕進度嚴重落後，依113年9月SGS

    第一次複驗缺失、114年4月SGS第三次複驗缺失，系爭工程

    仍有高達上千項之缺失等情，已提出111年4月6日聯繫單、1

    10年11月3日會議紀錄、111年11月1日會議紀錄、111年12月

    15日會議紀錄、SGS檢驗報告書檢驗缺失總結說明、113年5

    月8日會議紀錄、113年7月4日會議紀錄、113年7月11日聯繫

    單、113年7月15日會議紀錄、113年9月3日會議紀錄、SGS第

    一次複驗缺失總結說明及機電複驗未改善缺失項目、消防複

    驗未改善缺失項目、SGS第三次複驗檢驗缺失總結說明及機

    電第三次複驗未改善缺失項目、消防第三次複驗未改善缺失

    項目、代為僱工之請款單、協力廠商扣款通知書、點工單、

    報價單、統一發票、工程承攬合約書等為證(本院卷一第567

    頁、第568頁，卷五第39頁、第41頁，卷一第159頁、第160

    頁、第151頁、第153頁、第155頁、第157頁、第569頁、第1

    59頁至第500頁，卷七第27頁至第120頁、卷九第10頁至第35

    9頁)，可見SGS於113年2月26日至同年3月8日就系爭大樓公

    設初驗後，原告於113年5月8日會議承諾於113年5月6日進場

    至113年7月6日修繕完成，及於113年7月4日會議承諾機電SG

    S達成率需達100%供查驗，被告並於113年7月11日以聯繫單

    通知原告於113年9月底SGS複驗時修繕率至少達90%以上，惟

    SGS第一次複驗結果，仍有多項缺失未改善完成而未達90%以

    上。由上可知，原告所承攬系爭工程確有諸多缺失尚待改善

    ，且原告所提暘元工程公司、維晟水電工程行、鼎峰資源有

    限公司、鼎群工程行開具之請款單及施作照片(本院卷三第2

    5頁至第456頁)所示時間是在110年7月至112年3月，係在SGS

    於113年2月26日至同年3月8日初驗之前，亦僅提出3戶驗屋

    照片，並自承竣工圖尚未經審核完成(本院卷九第368頁)，

    且未提出項次42、43所示文書，自不足以證明其已將各項缺

    失改善完成，並經SGS複驗完畢，被告辯稱原告承攬之系爭

    工程並未依系爭合約完工，被告乃另行代為雇工施作部分工

    程項目等語，堪予採信。

　⒊又原告於108年11月15日訂立系爭合約書出具系爭放棄書，其

    中工程承攬放棄書載明：「立書人文諺水電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本公司）承攬貴公司基隆德安段B區（1086-2地號

    ）水電消防工程(統包)並簽訂工程承攬合約(下稱本合約)，

    保證將依貴公司指示與本合約約定施作。倘若本公司未如期

    達到本合約約定之施工標準、工作物或提供之材料有瑕疵、

    欠缺合約約定之品質、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之使用或未履行、

    違反本合約任一義務等，本公司同意遵照貴公司指示即刻改

    善、補正或履行。若逾期仍未改善、補正或履行至貴公司驗

    收合格止，本公司同意貴公司無須通知即得逕行終止或解除

    本合約，並得另覓其他包商承攬，且貴公司得無條件拒絕本

    公司請款，本公司同意拋棄已施作之工作成果及材料之相關

    權利，亦不得再向貴公司為任何請求或主張。」材料放棄書

    亦載明：「立書人文諺水電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

    ）承攬貴公司基隆德安段B區（1086-2地號）水電消防工程(

    統包)，並簽訂買賣合約(下稱本合約)，保證按照貴公司規

    定期限內完成交貨，且提供之材料符合本合約約定品質及一

    般通常效用，亦具備現今科技或專業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

    倘本公司未依貴公司通知期限交貨、提供之物有瑕疵、違反

    本合約任一義務等，本公司同意遵照貴公司指示即刻改善、

    補正或履行。若逾期仍未改善、補正或履行至貴公司驗收合

    格止，本公司同意貴公司無須通知即得逕行終止或解除本合

    約，並得另覓其他包商承攬，且貴公司得無條件拒絕本公司

    請款，本公司同意拋棄已施作之工作成果及材料之相關權利

    ，亦不得再向貴公司為任何請求或主張。」系爭放棄書是原

    告因承攬系爭工程，於締結系爭合約時邀同連帶保證人本諸

    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自主決定出具予被告，非屬定型化契約

    ，基於「契約嚴守」及「契約神聖」之原則，原告自應受系

    爭放棄書內容拘束。惟原告於113年7月4日會議承諾機電SGS

    達成率需達100%供查驗，被告並於113年7月11日以聯繫單通

    知原告於113年9月底SGS複驗時修繕率至少達90%以上，於SG

    S第一次複驗結果，仍有多項缺失未改善完成而未達90%以上

    ，已如前述，至於被告員工陳璽任於113年4月7日傳送之LIN

    E訊息(本院卷二第91頁)，僅係通知SGS將就系爭大樓公設於

    113年4月16、17日進行第三次複驗，並非另外訂定原告改善

    、補正或履行之期限，足證原告未依被告指示於113年9月底

    以前完成如附表一所示工程項目，而由被告代為雇工施作部

    分工程項目，故依系爭放棄書，原告就已施作之工作成果及

    材料部分，應無條件放棄一切系爭工程之權利，並不得計價

    請款，且被告是否終止系爭合約，不影響原告就系爭工程已

    施工部分應負保固責任及辦理結算程序，系爭工程迄未辦理

    結算完成，與兩造約定之項次46、47付款方式不合，原告自

    不得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一所示項目之工程款1,313萬9,763

    元及1,706萬8,737元本息。

　㈢原告主張被告超額扣款，依系爭合約第4條、第5條約定及民

    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二、三所示

    合計491萬2,324元本息，有無理由？

　⒈系爭工程契約第23條約定原告應就興建系爭大樓分擔總工程

    款4‰保險費176萬4,000元、2‰工程管理費88萬2,000元，及

    實作實算項目(包含零星採購項目)需逐期負擔總價4‰保險費

    及2‰工程管理費，另必須分攤如附表二所示費用，為兩造所

    不爭執，且被告自109年3月30日起於各期估驗扣款時已交付

    「代墊款請扣款對應表」及依扣款後付款金額開立統一發票

    (本院卷四第393頁至第466頁)，原告未曾向被告反映有超額

    扣款情事，顯違反常情，何況系爭工程迄未辦理結算，原告

    主張被告就系爭契約約定應分擔費用超額扣款，請求被告給

    付37萬0,981元，自不可取。

　⒉被告抗辯附表三所示費用是依系爭合約、施工說明書總則、

    電氣工程施工規範、水電工程合約安全範等相關約定，由被

    告先自行雇工處理，而自被告應付工程款中優先扣抵之代為

    雇工費用，且原告多次於會議中同意由被告自行雇工代原告

    進行工作，被告並於歷次扣款時將扣款通知書交由原告簽收

    ，原告並無異議等情，已提出相關約定、會議紀錄及代墊扣

    款對應表、扣款同意書等件為證(本院卷一第531頁、第540

    頁、第571頁、第569頁，卷五第39頁、第43頁至第302頁)，

    原告如認被告不應扣款，豈有可能於扣款通知書上簽名長達

    數年，雖稱係遭被告要脅不付款而在扣款通知書上簽名云云

    ，並未舉證以實其說，難認真正。原告既已簽名確認被告之

    扣款，其臨訟主張如附表三是不當扣款，請求被告給付454

    萬1,343元，為不足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合約第4條、第5條約定及民法第367

    條、第490條、第505條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3,512萬0,8

    24元，及其中3,269萬2,149元自114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中242萬8,675元自民事追加

    暨準備四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

    失所依附，併予駁回。原告之請求既無理由，則被告為時效

    抗辯及抵銷之主張，即無審酌之必要，附此敘明。　　　

七、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

    調查證據之聲請，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

    之結果，爰不予論述、調查，一併說明。

八、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陳湘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敘述上訴之理由，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並按他造當事人

之人數附具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

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洪儀君

附表一：

項次 工程項目 未付款比例 工程部分未付款金額(新臺幣) 材料部分未付款金額(新臺幣) 15 各層公共空間、梯間照明及開關插座器具安裝完成 0.10% 18萬2,687元 23萬7,313元 17 外牆燈、景觀燈穿線及器具安裝完成 0.10% 18萬2,687元 23萬7,313元 40 室內交屋完成 0.80% 146萬1,496元 189萬8,504元 42 交屋各戶自檢完成(各戶電器給排水驗收、排水及給水檢測並附報告書及照片，若未成立管理委員會，以建設公司點交為準) 0.10% 18萬2,687元 23萬7,313元 43 公設自檢完成(含排水支、幹管清洗及TV攝影並檢附報告書) 0.50% 91萬3,435元 118萬6,565元 44 配合移交清冊、竣工圖提交並審核完成 0.75% 137萬0,153元 177萬9,847元 45 SGS檢驗及修繕完成 1.50% 274萬0,305元 355萬9,695元 46 (保固)使用執照取得日起12個月需辦理結算完成，方可請領 1.50% 274萬0,305元 355萬9,695元 47 (保固)使用執照取得日起24個月需辦理結算完成，方可請領 1.50% 274萬0,305元 355萬9,695元 

小計 1,251萬4,060元 1,625萬5,940元 稅金5% 62萬5,703元 81萬2,797元 總計 1,313萬9,763元 1,706萬8,737元 

附表二：

項次 分攤項目 合約金額(新臺幣) 扣款金額(新臺幣)  1 環境清潔費用 226萬8,000元 360萬6,470元  2 清潔材料費用 21萬元 16萬0,141元  3 民生垃圾桶費用 11萬5,500元 11萬6,409元  4 營建廢棄物費用 252萬7,840元 199萬5,260元  5 鋁門窗美容費用 24萬3,900元 24萬3,900元  6 施工電梯操作手費用 36萬元 31萬2,375元  7 塔吊操作手費用 5萬6,000元 0元  8 第三公正單位代驗費 30萬元 0元 

小計 608萬1,240元 643萬4,555元 

超額扣款金額 35萬3,315元 稅金5% 1萬7,666元 總計 37萬0,981元 

附表三：

項次 分攤項目 扣款金額(新臺幣)  1 打石工 25萬7,700元  2 E9戶4樓臥室裝修復原 3,450元  3 D棟牆面挑高灰鏡拆裝 1萬5,870元  4 堆高機 19萬3,500元  5 水車、道路清潔 5,500元  6 水電點工 215萬7,800元  7 臨時鎖損壞 2萬5,000元  8 鐵捲門修繕 2萬元  9 石材點工 3萬9,000元  10  油漆點工 9萬元  11 天花與壁面修補、新增檢修孔 10萬2,370元  12 踢腳板點工 3,000元  13 衛浴設備 2萬5,357元  14 衛浴配件 43萬4,491元  15 各戶陽台空調銅管修繕 2萬8,429元  16 燈具遺失 28萬8,333元  17 衛浴設備遺失 18萬5,968元  18 公設鋁板天花清潔美容 2萬元  19 閱覽區天花毀修復 4萬7,619元  20 暖風機遙控器遺失 6萬1,429元  21 6CM踢腳板 1,920元  22 踢腳板點工 6,000元  23 木工修繕 1,000元  24 K2275T馬桶蓋遙控器遺失 9萬3,000元  25 租工管理費 6,728元  26 9G7系統櫃拆裝 5,500元  27 14F-D1灑水頭爆開造成裝潢水損賠償 19萬2,100元  28 租約工 1萬4,025元 

小計 432萬5,089元 

稅金5% 21萬6,254元 總計 454萬1,343元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建字第8號
原      告  文諺水電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詹文寬  
訴訟代理人  詹明諺  
            張立業律師
上一人複代  陳奐均律師
理人    
被      告  金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西仁  
訴訟代理人  黃捷琳律師
            林桂聖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依兩造所簽訂之工程合約書（下稱系爭工程契約）、材料合約書（下稱系爭材料契約）第4條、第5條約定及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269萬2,149元及自民國114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原告於本院審理時，就請求給付價金部分追加民法第367條為請求之依據(本院卷二第80頁），並變更聲明如後所示（本院卷七第135頁、第136頁），核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追加訴訟標的，並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符合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
　㈠被告為興建訴外人潤隆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位於基隆市○○區○○段000000地號等5筆土地內之海洋都心一期橫濱星野區集合式住宅大樓（下稱系爭大樓），於108年11月15日與原告簽訂系爭工程契約及系爭材料契約(合稱系爭合約)，除由原告承攬系爭大樓之水電消防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並由被告向原告購買水電消防材料施作系爭工程。系爭工程共分為47項，由被告按工程項目比例發放工程款項及材料款項，原告已完成系爭工程並交付予被告，依SGS於113年2、3月間檢驗及同年9月間複驗結果，系爭工程尚有部分瑕疵尚待修補，被告遂指示原告修補改善剩餘瑕疵，並定於114年4月16、17日進行複驗，但被告拒絕原告進場配合查驗，係以不正當行為阻止條件之成就，依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視為被告給付系爭合約尾款之期限已屆至，且工作有無完成與工作有無瑕疵或是否驗收合格，係屬二事，工作有瑕疵或未驗收合格，屬於民法第493條至第495條規定之瑕疵擔保責任，被告不得據此拒絕給付尾款，惟原告尚有如附表一所示工程項目之尾款3,020萬8,500元(計算式：工程款項1,313萬9,763元＋材料款項1,706萬8,737元＝3,020萬8,500元）未獲支付。
　㈡又兩造於系爭工程契約第23條約定原告應分攤工地管理費用，原告依約應分攤608萬1,240元(未稅)，惟被告自應給付原告之承攬報酬扣款643萬4,555元（未稅，詳附表二所示），且就非屬原告依約應分攤項目自原告之承攬報酬扣款432萬5,089元(未稅，詳附表三所示)，共超額扣款491萬2,324元(計算式：37萬0,981元＋454萬1,343元＝491萬2,324元，含稅)，自應退還原告。
　㈢原告於114年2月19日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於114年2月28日前給付系爭工程尾款及超額扣款，被告並未付款，為此依系爭合約第4條、第5條約定及民法第367條、第490條、第505條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3,512萬0,824元，及其中3,269萬2,149元自114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中242萬8,675元自民事追加暨準備四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陳明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抗辯略以：
　㈠原告與被告簽訂系爭工程契約，承攬系爭工程，經兩造合意由原告提供系爭工程材料，故另行簽訂系爭材料契約，原告所提供之消防、水電等材料必須施工安裝於系爭工程，重在工作之完成，兩造法律關係應為承攬關係，原告依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系爭材料契約之買賣價金，並無理由。
　㈡對附表一項次15、17、40、43至47之未付款金額不爭執，惟項次42依合約金額為330萬7,500元，原告於112年4月10日向被告請款286萬6,500元(含稅)，經被告扣款271萬5,447元(含稅)後，匯款15萬1,053元予原告，被告就項次42僅餘44萬1,000元因原告債務不履行而未付款，原告重複請求286萬6,500元。又依據113年3月SGS檢驗結果，系爭工程就機電、消防部分分別有高達5,493項、1,609項之缺失，原告雖數次於會議中承諾限期修繕完成，然修繕進度嚴重落後，不論係依113年9月SGS第一次複驗缺失（被證10、11）、114年4月SGS第三次複驗缺失（被證31），系爭工程仍有高達上千項之缺失，故原告並未完成附表一項次15、17及45之工作。另依系爭合約、水電工程投標須知、水電工程合約附件、施工補充說明㈢、施工說明書總則、電氣工程施工規範、給排水消防工程施工規範等相關約定及水電工程竣工資料內容，原告就項次40、42至47之工作內容包含：專有部分自檢及檢附報告書與相片、配合辦理專有部分之驗收交屋、專有部分交屋後之修繕、公設自檢及檢附報告書與TV攝影、提出與現場相符及資料齊全之移交清冊與竣工圖以完成共用部分移交管理委員會、配合第三公正單位SGS檢驗並修繕缺失以完成共用部分移交管理委員會、自管理委員會驗收完成起履行12個月及24個月保固責任等，然原告自110年底起即經常性人工短缺，迄未完成工作，依系爭工程契約第5條第4項第1、6、8、10款、第11條第3項及系爭材料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被告得暫停計價，且針對SGS檢驗報告所列缺失項目，依照113年9月3日會議及系爭合約中所附原告簽立的工程承攬放棄書、材料放棄書(合稱系爭放棄書)的內容，已由被告代為雇工另委由其他廠商完成部分工作，尚有許多工作未及代為僱工施作，原告應不得向被告請求給付未領的工程款。
　㈢系爭工程契約第23條約定，原告應負擔工程營造險保費176萬4,000元及工程管理費88萬2,000元，另系爭工程契約附件「各項管理費用分擔說明」載明原告共應分擔11項費用，其中第1項即為保險費176萬4,000元及工程管理費88萬2,000元，加計第2項至第9項等費用，原告共應分擔903萬1,302元(含稅)，顯然未達原告所主張之金額。另依系爭合約、施工說明書總則、電氣工程施工規範等相關約定，於原告有「未依被告指示完成改善之缺失、未於指定期限內辦理完成或修繕完成之項目、工程品質瑕疵而有修繕必要、剩餘之磚砂石等或廢料未於當日下午清除完畢、工地周圍排水溝因本工程施工發生損壞或淤積廢土砂石未隨時修復及清除整理、現場打石及補縫及廢管線未於當日收工時搬移至指定集中地點、工地廢料雜物及臨時設備未清除整理、現場材料及設備及管線未於當日收工搬移至指定集中地點、工程廢棄物未自行清出場、原告之生活廢棄物未自行清運被告指定地點、未於當日收工時將施工範圍內整理清潔及將廢料及垃圾等均逕行運出」等情形，依約被告均得自行雇工處理，相關代為雇工之費用均得自被告應付工程款中優先扣抵，不足部分被告仍得向原告請求，且原告多次於會議同意由被告自行雇工代原告進行工作，被告並於歷次扣款時將扣款通知書交由原告簽收，原告並無異議，且自109年3月20日起持被告扣款後付款發票報稅，可證被告扣款均係基於兩造約定所為，並行之有年，原告主張有超額扣款情形云云，並無理由，亦已罹於承攬報酬請求權之2年消滅時效。
　㈣依113年5月8日、113年7月4日、113年7月13日會議紀錄、113年7月11日聯繫單，原告應於113年9月30日前就SGS第一次複驗報告書所示系爭工程缺失改善率至少達90%，惟依SGS複驗報告書，機電部分仍有4,275項缺失(改善率僅22.1%)、消防部分仍有687項缺失(改善率僅57.3%)，依系爭工程契約第10條、第18條第2、4項、第20條第2項及系爭材料契約第10條、第16條第2、4項、第18條第2項與系爭工程契約附件「施工說明書總則」壹.五.㈢及貳.二.㈥之約定，以自113年10月1日起暫計至114年4月14日止之逾期違約金1億7,375萬4,000元(計算式：合約總價4億4,100萬元×逾期日數197日×2‰＝1億7,375萬4,000元），及其他被告因原告未完成工作代為雇工已支付而尚未扣款之費用1,867萬8,494元，與系爭工程債權抵銷，如有不足，則另向原告求償。並答辯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准供擔保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經查，兩造於108年11月5日訂立系爭合約，由原告承攬系爭工程，且約定原告應就興建系爭大樓分擔如本院卷一第33頁所示費用，及系爭合約所附原告簽立系爭放棄書之內容如本院卷一第145頁、第147頁所示，而被告尚積欠原告附表一所示工程項目之尾款，並對原告扣款如附表二、三所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合約、各項管理費用分攤說明、系爭放棄書在卷可憑(本院卷一第21頁至第45頁、第71頁、第145頁、第147頁)，此部分事實堪信為真正。
五、原告主張已經完成系爭工程，請求被告給付3,512萬0,824元本息，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本院判斷如下：
　㈠原告主張系爭材料契約之性質為買賣契約，有無理由？
　⒈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又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約定由承攬人供給材料者，其材料之價額，推定為報酬之一部。民法第490條定有明文。準此，契約約定由承攬人供給材料之情形，雖就材料之內容及其計價之方式為具體約定，除當事人之意思重在工作物（或材料）財產權之移轉，有買賣契約性質者外，應推定該材料之價額為報酬之一部，當事人之契約仍應定性為單純承攬契約（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45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兩造因系爭工程所訂立之契約，非僅系爭材料契約，尚有系爭工程契約，即原告除提供水電、消防材料外，並為水電、消防工程之施作，而為所謂連工帶料之約定，且系爭材料契約第4條約定：「㈠詳細材料標單項目、數量及單價經由乙方（即原告）確實核算並同意，若非依本約規定辦理工程變更，乙方決不藉口任何理由要求加價，願照本合約造價及圖說規定全部完工。」，第5條約定「㈠依附件付款估驗明細，請款辦法所載『工程進度』計價。經甲方（即被告）核對該期完成之工程數量後予以估驗，估驗時需附估驗估價單、施工照片及自主檢查表等資料。」，第16條約定：「㈡甲方驗收時如有查與規範不符或不合格之處，得責令乙方立即拆除在甲方指定時間內無償修改完善後報請複驗，經複驗合格後才得視為通過，但如因乙方無法於指定時間內修繕完畢，甲方得動支乙方未領工程款自行僱工修繕；…」，綜上可知，被告係為興建系爭大樓，而將水電、消防工程發包予原告施作，原告提供材料係為完成工作，被告則依工程進度估驗計價給付報酬，兩造並未就移轉材料所有權另為約定，而著重於勞務之給付及工作之完成，依前開說明，系爭材料契約之性質應屬承攬契約甚明。原告主張兩造分別簽立系爭工程合約、系爭材料合約，被告既已受領材料，依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一所示材料款，自無理由。
　㈡原告主張已完成系爭工程，依系爭合約第4條、第5條約定及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一所示項目之工程款1,313萬9,763元及1,706萬8,737元本息，有無理由？
  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其已完成系爭工程云云，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對此負舉證責任。原告雖主張系爭大樓已於111年12月1日取得使用執照，足見其已依約施作系爭工程完成云云，並提出系爭大樓使用執照為證(本院卷一第47頁)。然於完成主體工程以及部分指定項目，確認室內隔間及建築物主要設備等與設計圖樣相符者，即可核發使用執照，至於自來水、電、瓦斯等管線，必須取得使用執照後才可施作，此觀建築法第70條第1項、第73條第1項本文規定即明，自不能因取得使用執照，即認系爭工程亦已完成。
　⒉查系爭工程契約第18條第8項及系爭材料契約第16條第8項約定：「乙方配合第三公證單位查驗並修繕缺失。」、系爭工程契約第22條及系爭材料契約第20條約定：「本合約未盡事宜，除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外，並由雙方協議之；該工地協調會議之會議記錄視為合約之等同效力。」被告抗辯原告自110年底即經常性缺工，遂由被告另行代為雇工施作部分工程項目，但SGS於113年2月26日至同年3月8日就系爭大樓公設初驗所出具之檢驗報告書，系爭工程就機電、消防部分分別有高達5,493項、1,609項之缺失，原告雖數次於會議中承諾限期修繕完成，然修繕進度嚴重落後，依113年9月SGS第一次複驗缺失、114年4月SGS第三次複驗缺失，系爭工程仍有高達上千項之缺失等情，已提出111年4月6日聯繫單、110年11月3日會議紀錄、111年11月1日會議紀錄、111年12月15日會議紀錄、SGS檢驗報告書檢驗缺失總結說明、113年5月8日會議紀錄、113年7月4日會議紀錄、113年7月11日聯繫單、113年7月15日會議紀錄、113年9月3日會議紀錄、SGS第一次複驗缺失總結說明及機電複驗未改善缺失項目、消防複驗未改善缺失項目、SGS第三次複驗檢驗缺失總結說明及機電第三次複驗未改善缺失項目、消防第三次複驗未改善缺失項目、代為僱工之請款單、協力廠商扣款通知書、點工單、報價單、統一發票、工程承攬合約書等為證(本院卷一第567頁、第568頁，卷五第39頁、第41頁，卷一第159頁、第160頁、第151頁、第153頁、第155頁、第157頁、第569頁、第159頁至第500頁，卷七第27頁至第120頁、卷九第10頁至第359頁)，可見SGS於113年2月26日至同年3月8日就系爭大樓公設初驗後，原告於113年5月8日會議承諾於113年5月6日進場至113年7月6日修繕完成，及於113年7月4日會議承諾機電SGS達成率需達100%供查驗，被告並於113年7月11日以聯繫單通知原告於113年9月底SGS複驗時修繕率至少達90%以上，惟SGS第一次複驗結果，仍有多項缺失未改善完成而未達90%以上。由上可知，原告所承攬系爭工程確有諸多缺失尚待改善，且原告所提暘元工程公司、維晟水電工程行、鼎峰資源有限公司、鼎群工程行開具之請款單及施作照片(本院卷三第25頁至第456頁)所示時間是在110年7月至112年3月，係在SGS於113年2月26日至同年3月8日初驗之前，亦僅提出3戶驗屋照片，並自承竣工圖尚未經審核完成(本院卷九第368頁)，且未提出項次42、43所示文書，自不足以證明其已將各項缺失改善完成，並經SGS複驗完畢，被告辯稱原告承攬之系爭工程並未依系爭合約完工，被告乃另行代為雇工施作部分工程項目等語，堪予採信。
　⒊又原告於108年11月15日訂立系爭合約書出具系爭放棄書，其中工程承攬放棄書載明：「立書人文諺水電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承攬貴公司基隆德安段B區（1086-2地號）水電消防工程(統包)並簽訂工程承攬合約(下稱本合約)，保證將依貴公司指示與本合約約定施作。倘若本公司未如期達到本合約約定之施工標準、工作物或提供之材料有瑕疵、欠缺合約約定之品質、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之使用或未履行、違反本合約任一義務等，本公司同意遵照貴公司指示即刻改善、補正或履行。若逾期仍未改善、補正或履行至貴公司驗收合格止，本公司同意貴公司無須通知即得逕行終止或解除本合約，並得另覓其他包商承攬，且貴公司得無條件拒絕本公司請款，本公司同意拋棄已施作之工作成果及材料之相關權利，亦不得再向貴公司為任何請求或主張。」材料放棄書亦載明：「立書人文諺水電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承攬貴公司基隆德安段B區（1086-2地號）水電消防工程(統包)，並簽訂買賣合約(下稱本合約)，保證按照貴公司規定期限內完成交貨，且提供之材料符合本合約約定品質及一般通常效用，亦具備現今科技或專業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倘本公司未依貴公司通知期限交貨、提供之物有瑕疵、違反本合約任一義務等，本公司同意遵照貴公司指示即刻改善、補正或履行。若逾期仍未改善、補正或履行至貴公司驗收合格止，本公司同意貴公司無須通知即得逕行終止或解除本合約，並得另覓其他包商承攬，且貴公司得無條件拒絕本公司請款，本公司同意拋棄已施作之工作成果及材料之相關權利，亦不得再向貴公司為任何請求或主張。」系爭放棄書是原告因承攬系爭工程，於締結系爭合約時邀同連帶保證人本諸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自主決定出具予被告，非屬定型化契約，基於「契約嚴守」及「契約神聖」之原則，原告自應受系爭放棄書內容拘束。惟原告於113年7月4日會議承諾機電SGS達成率需達100%供查驗，被告並於113年7月11日以聯繫單通知原告於113年9月底SGS複驗時修繕率至少達90%以上，於SGS第一次複驗結果，仍有多項缺失未改善完成而未達90%以上，已如前述，至於被告員工陳璽任於113年4月7日傳送之LINE訊息(本院卷二第91頁)，僅係通知SGS將就系爭大樓公設於113年4月16、17日進行第三次複驗，並非另外訂定原告改善、補正或履行之期限，足證原告未依被告指示於113年9月底以前完成如附表一所示工程項目，而由被告代為雇工施作部分工程項目，故依系爭放棄書，原告就已施作之工作成果及材料部分，應無條件放棄一切系爭工程之權利，並不得計價請款，且被告是否終止系爭合約，不影響原告就系爭工程已施工部分應負保固責任及辦理結算程序，系爭工程迄未辦理結算完成，與兩造約定之項次46、47付款方式不合，原告自不得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一所示項目之工程款1,313萬9,763元及1,706萬8,737元本息。
　㈢原告主張被告超額扣款，依系爭合約第4條、第5條約定及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二、三所示合計491萬2,324元本息，有無理由？
　⒈系爭工程契約第23條約定原告應就興建系爭大樓分擔總工程款4‰保險費176萬4,000元、2‰工程管理費88萬2,000元，及實作實算項目(包含零星採購項目)需逐期負擔總價4‰保險費及2‰工程管理費，另必須分攤如附表二所示費用，為兩造所不爭執，且被告自109年3月30日起於各期估驗扣款時已交付「代墊款請扣款對應表」及依扣款後付款金額開立統一發票(本院卷四第393頁至第466頁)，原告未曾向被告反映有超額扣款情事，顯違反常情，何況系爭工程迄未辦理結算，原告主張被告就系爭契約約定應分擔費用超額扣款，請求被告給付37萬0,981元，自不可取。
　⒉被告抗辯附表三所示費用是依系爭合約、施工說明書總則、電氣工程施工規範、水電工程合約安全範等相關約定，由被告先自行雇工處理，而自被告應付工程款中優先扣抵之代為雇工費用，且原告多次於會議中同意由被告自行雇工代原告進行工作，被告並於歷次扣款時將扣款通知書交由原告簽收，原告並無異議等情，已提出相關約定、會議紀錄及代墊扣款對應表、扣款同意書等件為證(本院卷一第531頁、第540頁、第571頁、第569頁，卷五第39頁、第43頁至第302頁)，原告如認被告不應扣款，豈有可能於扣款通知書上簽名長達數年，雖稱係遭被告要脅不付款而在扣款通知書上簽名云云，並未舉證以實其說，難認真正。原告既已簽名確認被告之扣款，其臨訟主張如附表三是不當扣款，請求被告給付454萬1,343元，為不足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合約第4條、第5條約定及民法第367條、第490條、第505條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3,512萬0,824元，及其中3,269萬2,149元自114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中242萬8,675元自民事追加暨準備四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失所依附，併予駁回。原告之請求既無理由，則被告為時效抗辯及抵銷之主張，即無審酌之必要，附此敘明。　　　
七、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調查證據之聲請，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予論述、調查，一併說明。
八、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陳湘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敘述上訴之理由，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並按他造當事人
之人數附具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
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洪儀君
附表一：
		項次

		工程項目

		未付款比例

		工程部分未付款金額(新臺幣)

		材料部分未付款金額(新臺幣)



		15

		各層公共空間、梯間照明及開關插座器具安裝完成

		0.10%

		18萬2,687元

		23萬7,313元



		17

		外牆燈、景觀燈穿線及器具安裝完成

		0.10%

		18萬2,687元

		23萬7,313元



		40

		室內交屋完成

		0.80%

		146萬1,496元

		189萬8,504元



		42

		交屋各戶自檢完成(各戶電器給排水驗收、排水及給水檢測並附報告書及照片，若未成立管理委員會，以建設公司點交為準)

		0.10%

		18萬2,687元

		23萬7,313元



		43

		公設自檢完成(含排水支、幹管清洗及TV攝影並檢附報告書)

		0.50%

		91萬3,435元

		118萬6,565元



		44

		配合移交清冊、竣工圖提交並審核完成

		0.75%

		137萬0,153元

		177萬9,847元



		45

		SGS檢驗及修繕完成

		1.50%

		274萬0,305元

		355萬9,695元



		46

		(保固)使用執照取得日起12個月需辦理結算完成，方可請領

		1.50%

		274萬0,305元

		355萬9,695元



		47

		(保固)使用執照取得日起24個月需辦理結算完成，方可請領

		1.50%

		274萬0,305元

		355萬9,695元







		小計

		1,251萬4,060元

		1,625萬5,940元



		稅金5%

		62萬5,703元

		81萬2,797元



		總計

		1,313萬9,763元

		1,706萬8,737元







附表二：
		項次

		分攤項目

		合約金額(新臺幣)

		扣款金額(新臺幣)



		 1

		環境清潔費用

		226萬8,000元

		360萬6,470元



		 2

		清潔材料費用

		21萬元

		16萬0,141元



		 3

		民生垃圾桶費用

		11萬5,500元

		11萬6,409元



		 4

		營建廢棄物費用

		252萬7,840元

		199萬5,260元



		 5

		鋁門窗美容費用

		24萬3,900元

		24萬3,900元



		 6

		施工電梯操作手費用

		36萬元

		31萬2,375元



		 7

		塔吊操作手費用

		5萬6,000元

		0元



		 8

		第三公正單位代驗費

		30萬元

		0元







		小計

		608萬1,240元

		643萬4,555元







		超額扣款金額

		35萬3,315元



		稅金5%

		1萬7,666元



		總計

		37萬0,981元







附表三：
		項次

		分攤項目

		扣款金額(新臺幣)



		 1

		打石工

		25萬7,700元



		 2

		E9戶4樓臥室裝修復原

		3,450元



		 3

		D棟牆面挑高灰鏡拆裝

		1萬5,870元



		 4

		堆高機

		19萬3,500元



		 5

		水車、道路清潔

		5,500元



		 6

		水電點工

		215萬7,800元



		 7

		臨時鎖損壞

		2萬5,000元



		 8

		鐵捲門修繕

		2萬元



		 9

		石材點工

		3萬9,000元



		 10 

		油漆點工

		9萬元



		 11

		天花與壁面修補、新增檢修孔

		10萬2,370元



		 12

		踢腳板點工

		3,000元



		 13

		衛浴設備

		2萬5,357元



		 14

		衛浴配件

		43萬4,491元



		 15

		各戶陽台空調銅管修繕

		2萬8,429元



		 16

		燈具遺失

		28萬8,333元



		 17

		衛浴設備遺失

		18萬5,968元



		 18

		公設鋁板天花清潔美容

		2萬元



		 19

		閱覽區天花毀修復

		4萬7,619元



		 20

		暖風機遙控器遺失

		6萬1,429元



		 21

		6CM踢腳板

		1,920元



		 22

		踢腳板點工

		6,000元



		 23

		木工修繕

		1,000元



		 24

		K2275T馬桶蓋遙控器遺失

		9萬3,000元



		 25

		租工管理費

		6,728元



		 26

		9G7系統櫃拆裝

		5,500元



		 27

		14F-D1灑水頭爆開造成裝潢水損賠償

		19萬2,100元



		 28

		租約工

		1萬4,025元







		小計

		432萬5,089元







		稅金5%

		21萬6,254元



		總計

		454萬1,343元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建字第8號

原      告  文諺水電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詹文寬  

訴訟代理人  詹明諺  

            張立業律師

上一人複代  陳奐均律師

理人    

被      告  金駿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西仁  

訴訟代理人  黃捷琳律師

            林桂聖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程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3款定有明文。查原告依兩造所簽訂之工程合約書（下稱系爭工程契約）、材料合約書（下稱系爭材料契約）第4條、第5條約定及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3,269萬2,149元及自民國114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嗣原告於本院審理時，就請求給付價金部分追加民法第367條為請求之依據(本院卷二第80頁），並變更聲明如後所示（本院卷七第135頁、第136頁），核係基於同一基礎事實追加訴訟標的，並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符合前揭規定，應予准許。

二、原告主張：

　㈠被告為興建訴外人潤隆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位於基隆市○○區○○段000000地號等5筆土地內之海洋都心一期橫濱星野區集合式住宅大樓（下稱系爭大樓），於108年11月15日與原告簽訂系爭工程契約及系爭材料契約(合稱系爭合約)，除由原告承攬系爭大樓之水電消防工程(下稱系爭工程)，並由被告向原告購買水電消防材料施作系爭工程。系爭工程共分為47項，由被告按工程項目比例發放工程款項及材料款項，原告已完成系爭工程並交付予被告，依SGS於113年2、3月間檢驗及同年9月間複驗結果，系爭工程尚有部分瑕疵尚待修補，被告遂指示原告修補改善剩餘瑕疵，並定於114年4月16、17日進行複驗，但被告拒絕原告進場配合查驗，係以不正當行為阻止條件之成就，依民法第101條第1項規定，視為被告給付系爭合約尾款之期限已屆至，且工作有無完成與工作有無瑕疵或是否驗收合格，係屬二事，工作有瑕疵或未驗收合格，屬於民法第493條至第495條規定之瑕疵擔保責任，被告不得據此拒絕給付尾款，惟原告尚有如附表一所示工程項目之尾款3,020萬8,500元(計算式：工程款項1,313萬9,763元＋材料款項1,706萬8,737元＝3,020萬8,500元）未獲支付。

　㈡又兩造於系爭工程契約第23條約定原告應分攤工地管理費用，原告依約應分攤608萬1,240元(未稅)，惟被告自應給付原告之承攬報酬扣款643萬4,555元（未稅，詳附表二所示），且就非屬原告依約應分攤項目自原告之承攬報酬扣款432萬5,089元(未稅，詳附表三所示)，共超額扣款491萬2,324元(計算式：37萬0,981元＋454萬1,343元＝491萬2,324元，含稅)，自應退還原告。

　㈢原告於114年2月19日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於114年2月28日前給付系爭工程尾款及超額扣款，被告並未付款，為此依系爭合約第4條、第5條約定及民法第367條、第490條、第505條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3,512萬0,824元，及其中3,269萬2,149元自114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中242萬8,675元自民事追加暨準備四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陳明准供擔保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抗辯略以：

　㈠原告與被告簽訂系爭工程契約，承攬系爭工程，經兩造合意由原告提供系爭工程材料，故另行簽訂系爭材料契約，原告所提供之消防、水電等材料必須施工安裝於系爭工程，重在工作之完成，兩造法律關係應為承攬關係，原告依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系爭材料契約之買賣價金，並無理由。

　㈡對附表一項次15、17、40、43至47之未付款金額不爭執，惟項次42依合約金額為330萬7,500元，原告於112年4月10日向被告請款286萬6,500元(含稅)，經被告扣款271萬5,447元(含稅)後，匯款15萬1,053元予原告，被告就項次42僅餘44萬1,000元因原告債務不履行而未付款，原告重複請求286萬6,500元。又依據113年3月SGS檢驗結果，系爭工程就機電、消防部分分別有高達5,493項、1,609項之缺失，原告雖數次於會議中承諾限期修繕完成，然修繕進度嚴重落後，不論係依113年9月SGS第一次複驗缺失（被證10、11）、114年4月SGS第三次複驗缺失（被證31），系爭工程仍有高達上千項之缺失，故原告並未完成附表一項次15、17及45之工作。另依系爭合約、水電工程投標須知、水電工程合約附件、施工補充說明㈢、施工說明書總則、電氣工程施工規範、給排水消防工程施工規範等相關約定及水電工程竣工資料內容，原告就項次40、42至47之工作內容包含：專有部分自檢及檢附報告書與相片、配合辦理專有部分之驗收交屋、專有部分交屋後之修繕、公設自檢及檢附報告書與TV攝影、提出與現場相符及資料齊全之移交清冊與竣工圖以完成共用部分移交管理委員會、配合第三公正單位SGS檢驗並修繕缺失以完成共用部分移交管理委員會、自管理委員會驗收完成起履行12個月及24個月保固責任等，然原告自110年底起即經常性人工短缺，迄未完成工作，依系爭工程契約第5條第4項第1、6、8、10款、第11條第3項及系爭材料契約第12條第2項約定，被告得暫停計價，且針對SGS檢驗報告所列缺失項目，依照113年9月3日會議及系爭合約中所附原告簽立的工程承攬放棄書、材料放棄書(合稱系爭放棄書)的內容，已由被告代為雇工另委由其他廠商完成部分工作，尚有許多工作未及代為僱工施作，原告應不得向被告請求給付未領的工程款。

　㈢系爭工程契約第23條約定，原告應負擔工程營造險保費176萬4,000元及工程管理費88萬2,000元，另系爭工程契約附件「各項管理費用分擔說明」載明原告共應分擔11項費用，其中第1項即為保險費176萬4,000元及工程管理費88萬2,000元，加計第2項至第9項等費用，原告共應分擔903萬1,302元(含稅)，顯然未達原告所主張之金額。另依系爭合約、施工說明書總則、電氣工程施工規範等相關約定，於原告有「未依被告指示完成改善之缺失、未於指定期限內辦理完成或修繕完成之項目、工程品質瑕疵而有修繕必要、剩餘之磚砂石等或廢料未於當日下午清除完畢、工地周圍排水溝因本工程施工發生損壞或淤積廢土砂石未隨時修復及清除整理、現場打石及補縫及廢管線未於當日收工時搬移至指定集中地點、工地廢料雜物及臨時設備未清除整理、現場材料及設備及管線未於當日收工搬移至指定集中地點、工程廢棄物未自行清出場、原告之生活廢棄物未自行清運被告指定地點、未於當日收工時將施工範圍內整理清潔及將廢料及垃圾等均逕行運出」等情形，依約被告均得自行雇工處理，相關代為雇工之費用均得自被告應付工程款中優先扣抵，不足部分被告仍得向原告請求，且原告多次於會議同意由被告自行雇工代原告進行工作，被告並於歷次扣款時將扣款通知書交由原告簽收，原告並無異議，且自109年3月20日起持被告扣款後付款發票報稅，可證被告扣款均係基於兩造約定所為，並行之有年，原告主張有超額扣款情形云云，並無理由，亦已罹於承攬報酬請求權之2年消滅時效。

　㈣依113年5月8日、113年7月4日、113年7月13日會議紀錄、113年7月11日聯繫單，原告應於113年9月30日前就SGS第一次複驗報告書所示系爭工程缺失改善率至少達90%，惟依SGS複驗報告書，機電部分仍有4,275項缺失(改善率僅22.1%)、消防部分仍有687項缺失(改善率僅57.3%)，依系爭工程契約第10條、第18條第2、4項、第20條第2項及系爭材料契約第10條、第16條第2、4項、第18條第2項與系爭工程契約附件「施工說明書總則」壹.五.㈢及貳.二.㈥之約定，以自113年10月1日起暫計至114年4月14日止之逾期違約金1億7,375萬4,000元(計算式：合約總價4億4,100萬元×逾期日數197日×2‰＝1億7,375萬4,000元），及其他被告因原告未完成工作代為雇工已支付而尚未扣款之費用1,867萬8,494元，與系爭工程債權抵銷，如有不足，則另向原告求償。並答辯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准供擔保宣告免為假執行。

四、經查，兩造於108年11月5日訂立系爭合約，由原告承攬系爭工程，且約定原告應就興建系爭大樓分擔如本院卷一第33頁所示費用，及系爭合約所附原告簽立系爭放棄書之內容如本院卷一第145頁、第147頁所示，而被告尚積欠原告附表一所示工程項目之尾款，並對原告扣款如附表二、三所示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合約、各項管理費用分攤說明、系爭放棄書在卷可憑(本院卷一第21頁至第45頁、第71頁、第145頁、第147頁)，此部分事實堪信為真正。

五、原告主張已經完成系爭工程，請求被告給付3,512萬0,824元本息，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本院判斷如下：

　㈠原告主張系爭材料契約之性質為買賣契約，有無理由？

　⒈解釋契約，應於文義上及論理上詳為推求，以探求當事人立約時之真意，並通觀契約全文，斟酌訂立契約當時及過去之事實、交易上之習慣等其他一切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及誠信原則，從契約之主要目的及經濟價值作全盤之觀察，以為其判斷之基礎，不能徒拘泥字面或截取書據中一二語，任意推解致失其真意。又稱承攬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完成一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約定由承攬人供給材料者，其材料之價額，推定為報酬之一部。民法第490條定有明文。準此，契約約定由承攬人供給材料之情形，雖就材料之內容及其計價之方式為具體約定，除當事人之意思重在工作物（或材料）財產權之移轉，有買賣契約性質者外，應推定該材料之價額為報酬之一部，當事人之契約仍應定性為單純承攬契約（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45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兩造因系爭工程所訂立之契約，非僅系爭材料契約，尚有系爭工程契約，即原告除提供水電、消防材料外，並為水電、消防工程之施作，而為所謂連工帶料之約定，且系爭材料契約第4條約定：「㈠詳細材料標單項目、數量及單價經由乙方（即原告）確實核算並同意，若非依本約規定辦理工程變更，乙方決不藉口任何理由要求加價，願照本合約造價及圖說規定全部完工。」，第5條約定「㈠依附件付款估驗明細，請款辦法所載『工程進度』計價。經甲方（即被告）核對該期完成之工程數量後予以估驗，估驗時需附估驗估價單、施工照片及自主檢查表等資料。」，第16條約定：「㈡甲方驗收時如有查與規範不符或不合格之處，得責令乙方立即拆除在甲方指定時間內無償修改完善後報請複驗，經複驗合格後才得視為通過，但如因乙方無法於指定時間內修繕完畢，甲方得動支乙方未領工程款自行僱工修繕；…」，綜上可知，被告係為興建系爭大樓，而將水電、消防工程發包予原告施作，原告提供材料係為完成工作，被告則依工程進度估驗計價給付報酬，兩造並未就移轉材料所有權另為約定，而著重於勞務之給付及工作之完成，依前開說明，系爭材料契約之性質應屬承攬契約甚明。原告主張兩造分別簽立系爭工程合約、系爭材料合約，被告既已受領材料，依民法第367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一所示材料款，自無理由。

　㈡原告主張已完成系爭工程，依系爭合約第4條、第5條約定及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一所示項目之工程款1,313萬9,763元及1,706萬8,737元本息，有無理由？

  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原告主張其已完成系爭工程云云，為被告所否認，自應由原告對此負舉證責任。原告雖主張系爭大樓已於111年12月1日取得使用執照，足見其已依約施作系爭工程完成云云，並提出系爭大樓使用執照為證(本院卷一第47頁)。然於完成主體工程以及部分指定項目，確認室內隔間及建築物主要設備等與設計圖樣相符者，即可核發使用執照，至於自來水、電、瓦斯等管線，必須取得使用執照後才可施作，此觀建築法第70條第1項、第73條第1項本文規定即明，自不能因取得使用執照，即認系爭工程亦已完成。

　⒉查系爭工程契約第18條第8項及系爭材料契約第16條第8項約定：「乙方配合第三公證單位查驗並修繕缺失。」、系爭工程契約第22條及系爭材料契約第20條約定：「本合約未盡事宜，除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外，並由雙方協議之；該工地協調會議之會議記錄視為合約之等同效力。」被告抗辯原告自110年底即經常性缺工，遂由被告另行代為雇工施作部分工程項目，但SGS於113年2月26日至同年3月8日就系爭大樓公設初驗所出具之檢驗報告書，系爭工程就機電、消防部分分別有高達5,493項、1,609項之缺失，原告雖數次於會議中承諾限期修繕完成，然修繕進度嚴重落後，依113年9月SGS第一次複驗缺失、114年4月SGS第三次複驗缺失，系爭工程仍有高達上千項之缺失等情，已提出111年4月6日聯繫單、110年11月3日會議紀錄、111年11月1日會議紀錄、111年12月15日會議紀錄、SGS檢驗報告書檢驗缺失總結說明、113年5月8日會議紀錄、113年7月4日會議紀錄、113年7月11日聯繫單、113年7月15日會議紀錄、113年9月3日會議紀錄、SGS第一次複驗缺失總結說明及機電複驗未改善缺失項目、消防複驗未改善缺失項目、SGS第三次複驗檢驗缺失總結說明及機電第三次複驗未改善缺失項目、消防第三次複驗未改善缺失項目、代為僱工之請款單、協力廠商扣款通知書、點工單、報價單、統一發票、工程承攬合約書等為證(本院卷一第567頁、第568頁，卷五第39頁、第41頁，卷一第159頁、第160頁、第151頁、第153頁、第155頁、第157頁、第569頁、第159頁至第500頁，卷七第27頁至第120頁、卷九第10頁至第359頁)，可見SGS於113年2月26日至同年3月8日就系爭大樓公設初驗後，原告於113年5月8日會議承諾於113年5月6日進場至113年7月6日修繕完成，及於113年7月4日會議承諾機電SGS達成率需達100%供查驗，被告並於113年7月11日以聯繫單通知原告於113年9月底SGS複驗時修繕率至少達90%以上，惟SGS第一次複驗結果，仍有多項缺失未改善完成而未達90%以上。由上可知，原告所承攬系爭工程確有諸多缺失尚待改善，且原告所提暘元工程公司、維晟水電工程行、鼎峰資源有限公司、鼎群工程行開具之請款單及施作照片(本院卷三第25頁至第456頁)所示時間是在110年7月至112年3月，係在SGS於113年2月26日至同年3月8日初驗之前，亦僅提出3戶驗屋照片，並自承竣工圖尚未經審核完成(本院卷九第368頁)，且未提出項次42、43所示文書，自不足以證明其已將各項缺失改善完成，並經SGS複驗完畢，被告辯稱原告承攬之系爭工程並未依系爭合約完工，被告乃另行代為雇工施作部分工程項目等語，堪予採信。

　⒊又原告於108年11月15日訂立系爭合約書出具系爭放棄書，其中工程承攬放棄書載明：「立書人文諺水電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承攬貴公司基隆德安段B區（1086-2地號）水電消防工程(統包)並簽訂工程承攬合約(下稱本合約)，保證將依貴公司指示與本合約約定施作。倘若本公司未如期達到本合約約定之施工標準、工作物或提供之材料有瑕疵、欠缺合約約定之品質、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之使用或未履行、違反本合約任一義務等，本公司同意遵照貴公司指示即刻改善、補正或履行。若逾期仍未改善、補正或履行至貴公司驗收合格止，本公司同意貴公司無須通知即得逕行終止或解除本合約，並得另覓其他包商承攬，且貴公司得無條件拒絕本公司請款，本公司同意拋棄已施作之工作成果及材料之相關權利，亦不得再向貴公司為任何請求或主張。」材料放棄書亦載明：「立書人文諺水電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承攬貴公司基隆德安段B區（1086-2地號）水電消防工程(統包)，並簽訂買賣合約(下稱本合約)，保證按照貴公司規定期限內完成交貨，且提供之材料符合本合約約定品質及一般通常效用，亦具備現今科技或專業可合理期待之安全性。倘本公司未依貴公司通知期限交貨、提供之物有瑕疵、違反本合約任一義務等，本公司同意遵照貴公司指示即刻改善、補正或履行。若逾期仍未改善、補正或履行至貴公司驗收合格止，本公司同意貴公司無須通知即得逕行終止或解除本合約，並得另覓其他包商承攬，且貴公司得無條件拒絕本公司請款，本公司同意拋棄已施作之工作成果及材料之相關權利，亦不得再向貴公司為任何請求或主張。」系爭放棄書是原告因承攬系爭工程，於締結系爭合約時邀同連帶保證人本諸自由意識及平等地位自主決定出具予被告，非屬定型化契約，基於「契約嚴守」及「契約神聖」之原則，原告自應受系爭放棄書內容拘束。惟原告於113年7月4日會議承諾機電SGS達成率需達100%供查驗，被告並於113年7月11日以聯繫單通知原告於113年9月底SGS複驗時修繕率至少達90%以上，於SGS第一次複驗結果，仍有多項缺失未改善完成而未達90%以上，已如前述，至於被告員工陳璽任於113年4月7日傳送之LINE訊息(本院卷二第91頁)，僅係通知SGS將就系爭大樓公設於113年4月16、17日進行第三次複驗，並非另外訂定原告改善、補正或履行之期限，足證原告未依被告指示於113年9月底以前完成如附表一所示工程項目，而由被告代為雇工施作部分工程項目，故依系爭放棄書，原告就已施作之工作成果及材料部分，應無條件放棄一切系爭工程之權利，並不得計價請款，且被告是否終止系爭合約，不影響原告就系爭工程已施工部分應負保固責任及辦理結算程序，系爭工程迄未辦理結算完成，與兩造約定之項次46、47付款方式不合，原告自不得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一所示項目之工程款1,313萬9,763元及1,706萬8,737元本息。

　㈢原告主張被告超額扣款，依系爭合約第4條、第5條約定及民法第490條、第505條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附表二、三所示合計491萬2,324元本息，有無理由？

　⒈系爭工程契約第23條約定原告應就興建系爭大樓分擔總工程款4‰保險費176萬4,000元、2‰工程管理費88萬2,000元，及實作實算項目(包含零星採購項目)需逐期負擔總價4‰保險費及2‰工程管理費，另必須分攤如附表二所示費用，為兩造所不爭執，且被告自109年3月30日起於各期估驗扣款時已交付「代墊款請扣款對應表」及依扣款後付款金額開立統一發票(本院卷四第393頁至第466頁)，原告未曾向被告反映有超額扣款情事，顯違反常情，何況系爭工程迄未辦理結算，原告主張被告就系爭契約約定應分擔費用超額扣款，請求被告給付37萬0,981元，自不可取。

　⒉被告抗辯附表三所示費用是依系爭合約、施工說明書總則、電氣工程施工規範、水電工程合約安全範等相關約定，由被告先自行雇工處理，而自被告應付工程款中優先扣抵之代為雇工費用，且原告多次於會議中同意由被告自行雇工代原告進行工作，被告並於歷次扣款時將扣款通知書交由原告簽收，原告並無異議等情，已提出相關約定、會議紀錄及代墊扣款對應表、扣款同意書等件為證(本院卷一第531頁、第540頁、第571頁、第569頁，卷五第39頁、第43頁至第302頁)，原告如認被告不應扣款，豈有可能於扣款通知書上簽名長達數年，雖稱係遭被告要脅不付款而在扣款通知書上簽名云云，並未舉證以實其說，難認真正。原告既已簽名確認被告之扣款，其臨訟主張如附表三是不當扣款，請求被告給付454萬1,343元，為不足採。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系爭合約第4條、第5條約定及民法第367條、第490條、第505條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3,512萬0,824元，及其中3,269萬2,149元自114年3月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其中242萬8,675元自民事追加暨準備四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失所依附，併予駁回。原告之請求既無理由，則被告為時效抗辯及抵銷之主張，即無審酌之必要，附此敘明。　　　

七、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調查證據之聲請，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予論述、調查，一併說明。

八、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民事第一庭法　官　陳湘琳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敘述上訴之理由，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並按他造當事人

之人數附具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

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洪儀君

附表一：

項次 工程項目 未付款比例 工程部分未付款金額(新臺幣) 材料部分未付款金額(新臺幣) 15 各層公共空間、梯間照明及開關插座器具安裝完成 0.10% 18萬2,687元 23萬7,313元 17 外牆燈、景觀燈穿線及器具安裝完成 0.10% 18萬2,687元 23萬7,313元 40 室內交屋完成 0.80% 146萬1,496元 189萬8,504元 42 交屋各戶自檢完成(各戶電器給排水驗收、排水及給水檢測並附報告書及照片，若未成立管理委員會，以建設公司點交為準) 0.10% 18萬2,687元 23萬7,313元 43 公設自檢完成(含排水支、幹管清洗及TV攝影並檢附報告書) 0.50% 91萬3,435元 118萬6,565元 44 配合移交清冊、竣工圖提交並審核完成 0.75% 137萬0,153元 177萬9,847元 45 SGS檢驗及修繕完成 1.50% 274萬0,305元 355萬9,695元 46 (保固)使用執照取得日起12個月需辦理結算完成，方可請領 1.50% 274萬0,305元 355萬9,695元 47 (保固)使用執照取得日起24個月需辦理結算完成，方可請領 1.50% 274萬0,305元 355萬9,695元 

小計 1,251萬4,060元 1,625萬5,940元 稅金5% 62萬5,703元 81萬2,797元 總計 1,313萬9,763元 1,706萬8,737元 

附表二：

項次 分攤項目 合約金額(新臺幣) 扣款金額(新臺幣)  1 環境清潔費用 226萬8,000元 360萬6,470元  2 清潔材料費用 21萬元 16萬0,141元  3 民生垃圾桶費用 11萬5,500元 11萬6,409元  4 營建廢棄物費用 252萬7,840元 199萬5,260元  5 鋁門窗美容費用 24萬3,900元 24萬3,900元  6 施工電梯操作手費用 36萬元 31萬2,375元  7 塔吊操作手費用 5萬6,000元 0元  8 第三公正單位代驗費 30萬元 0元 

小計 608萬1,240元 643萬4,555元 

超額扣款金額 35萬3,315元 稅金5% 1萬7,666元 總計 37萬0,981元 

附表三：

項次 分攤項目 扣款金額(新臺幣)  1 打石工 25萬7,700元  2 E9戶4樓臥室裝修復原 3,450元  3 D棟牆面挑高灰鏡拆裝 1萬5,870元  4 堆高機 19萬3,500元  5 水車、道路清潔 5,500元  6 水電點工 215萬7,800元  7 臨時鎖損壞 2萬5,000元  8 鐵捲門修繕 2萬元  9 石材點工 3萬9,000元  10  油漆點工 9萬元  11 天花與壁面修補、新增檢修孔 10萬2,370元  12 踢腳板點工 3,000元  13 衛浴設備 2萬5,357元  14 衛浴配件 43萬4,491元  15 各戶陽台空調銅管修繕 2萬8,429元  16 燈具遺失 28萬8,333元  17 衛浴設備遺失 18萬5,968元  18 公設鋁板天花清潔美容 2萬元  19 閱覽區天花毀修復 4萬7,619元  20 暖風機遙控器遺失 6萬1,429元  21 6CM踢腳板 1,920元  22 踢腳板點工 6,000元  23 木工修繕 1,000元  24 K2275T馬桶蓋遙控器遺失 9萬3,000元  25 租工管理費 6,728元  26 9G7系統櫃拆裝 5,500元  27 14F-D1灑水頭爆開造成裝潢水損賠償 19萬2,100元  28 租約工 1萬4,025元 

小計 432萬5,089元 

稅金5% 21萬6,254元 總計 454萬1,343元 







